R il RN
113# & 8§ 5 % 21485%
DO A ABEY R RBERERT

A 2 Rpit
T
JR L EFIRF A AT BAENERE ) SRBT ALK

(113 B 5 5 é:5508%i\ 51380735 ~ % 1503585 ~ % 24612385 -
5246325~ 1132 23 53 %303%L) » ML p R - mER A
BT ERAE (ARFFPEFR ) CBERE (RFF P
ﬁkiﬁ'm )l AR e Pk ARG EINA T E S K
Ao F A FFHRE (RES 113# B:FF % 92152) 1L
ufg?;’,,ij i-/* | e F
PERZEL > G PRIV o doFdoid T AL
2~ ftd o B34 0 3BT o
CMEBFEREZESR > R gy HHINT -
FRER 2T
- RRFPRRTREER O CFREBA LR R P LR
SANAREFER2Z f o (L AERFFI2IEE - $367
F) ¢k é#i”?%l’ﬂ'l“f v}:ﬁixgﬂ,\’fp,%gai\:o

|
%“v =
\w

[

FE 0 DEFEIARTRE S EHIFSFRE N HIEL S
CEREHIES AR R HERL WA 0 RETS
¥39MEZ R L e P L A A M T2 ARTINY 4
FRE LEPARERFVEDE pRUS AT FE



A
v

L A A Sl /HiEB%] ’ﬁ*%izz%’v%ﬁ;?ﬁl
TE R 2E2 T f@;%ﬁ% ’ ?«*F%"“%T«Hif_ﬁ "%ila s
BR250FE 512 R BHERE - X FA457) ""3 9
%%%ﬁ%ﬁ?@ﬁ@?%ﬁﬁﬁﬁk%é@%&ﬂé
B AR PR AR D TRR R LR A5 5 R
Ve A B LD R B b5 S p
Ll RERGER G RO 2R 2 B E S BREN
EE PR RE
RS T LECEENNEE LS N E R ERR S
B)AXETI > pREGEELEFEIEN IR ELEN
EA N IBAENS8EF2EHEHES - KT r‘::'r'ﬂ'i—ijf#-:'\"&
o RREZERENEIZRADN BREZEREE D D
(BB 21097 B 2 F * 37 5108957 F < /& et T %
B) o rEBRLBpFETPERY - hd L FEY LT
w@ i o TRAFEBREPEE EEELEI0S T
GRPFRSETEEENINARLELRZ Z LT
EHERSER2ME RS - G % o0 BRiRZFERFL > KL
i

HUEE R F83EF 5 )
F R AT HEG REIESIM I RS - ad 02 BE 2
FOIEFIF 2L ERGEY > Fj af|BRIBE F2 R T o
” T A BEEE SRR
"5':‘_} B2% » iz iEse  REELZEEZ 222 B
2 FE 2 NQIER T H R E L A (BB 2102 B

1

1/ 2= Y

7T & ﬂgffal%%r_ﬁ

w E
-1\

; F 524058 547 g SRR ) o MERARE LD T HE R
FokFFAGERL &2 75 TEFRFEPEEZ KL
éﬁé%QRHJ’ﬁkﬁﬁ$§i¢%&%/1ﬁﬁﬁ
BREZFHEBIFHEGFEEFIFEEESY = F 0 0 B
RERELE WKL EL E 583EF IR ERGE

B o
#wt/*i,%F%$?3€Mﬂ%é’ﬁﬁ%$é“8M?‘
lﬁaﬁﬁﬁgm,ﬁ%mibﬁfﬁiﬁﬁﬁﬁwé’ﬁ



FPEEZZFIFEFIALERGED - X BL 2T A5

g%\@%ﬁ;ﬁumﬂ’ﬂﬂﬁﬁﬁaméukﬁﬁﬁa
752 BAE o

BBFAHE P AL RER D FAE R 2 5
ek RN R T W HT6E 0 2104290 2

1p » £PR=1 > 108 37 18B BT 110837 12
PR S ASHd o TR NG R o BB BT
42 kA resd (R1131W 150358 %759
FOARR  HN 3 PR GFREU0EN LI E P A3
HEA 2% R SR ZREE STHRERL

Lo AR andhrF o BrkPEE BR L F &0
B3 BREFGEEEFANF Y ESEL R A R
AT B AR 24550 A iR AE R ATIE % 198 23R
AL H ) .

FrrtERrRERE2 5283 57 A28 6 (AdiZ T
fsteE B2 - TR ) A EA (R EF) o REE R
2z P B E 2 FEE T 830E N 108 2R 2 E B
Jaer defT R A B R g H P op 8 o DRET FER
THAIEG S 1TEF 2B R Ut E 2] (&8 2 =109F & &
FAF ORI E AR TER) o2 TR AEAR B
ZE2 $ i B E s E e NELE F83ENE
HEZELEZ2ZEEAIPHEHFEESRITERS = 55 &
Bz AR BEREZERGE R S RF- 212
Wy ENAEEETFAIECFITESLR ~ 52822, 7™
A@#%#BFEEL)?E e R iEE c A A R MER S BT
HY 2 ARG FERLAER CERGELRDp
1= B (ﬂlh%ﬁ&m8ém:%210a~113@1aw5%‘ﬁnnif~
Ael1337921% - %3677 ) » SHEWERT > RiEEd
7)o ERAEREBIA LT E R BF A
2o o

FFMIBL PR MEB2AP 7 LT 20 b e

b
i
mj



CUHRTREAELIE 2 FELHFF B3 58
BB SRMEET R HIMEET RELT 0 R OE
WA S A B R BRI T L S ZhEE o 240224

RARPEFLZPEER - SHRLpRRENAZTEFLZD 0 F A

B BT EBPESAL (LR AL LAR
Ak Rk drd 0 AARFI2IE - SHTI66F ) 5 AL
W%@%ﬁ%ﬁﬁﬁﬁim%ﬁ&ﬂ’ jﬁﬁ\%gik
Tz 4 5prhaieds 27 (AR2MEBZ L85 %
ERAk A R i dkd > ATRR0215 - 5872 04F ) o 4t
224 E G AT iR A B,%*«i ST AR RARE Ak RE
-k (A1131%55008% - %341 F ~ 1131 15035% % 25

F) o AuBEAL Y AT TR

> > N\ .
/)11 "]{?K/—a .

Bkt PRIFH 2PN R 2 Fe s %‘“ZG‘"H
L R 0 T %’338'52132 ETF P~ o540 Jrk
dottd P iz kARl E - NP4 T KHER3z %/F;;F—lr )
ﬁé%ﬁlﬁpgﬁﬁﬁ%Q%W%@¥(i%hﬁ@ﬂ%—%3
T6Z3TTE ) » ZHBEZELR PR 24 5 ikt th 2

P N ]

7 /A’]( o

s

I H4 B2 A RARTR R 0 R 24 e
AZRIEAZERLE - HRGEPR M (L ABFI2

1’5"?}:376_337 ) ’BXEL?‘I)&P]{O

4 LA

22 E P2 R 44975 % 278 ~ %338 ~ %4500 % 158 ~ %454
Wrmiu%% g RSk DE N
e A FRZI\:']; ’ /,@ «LJ -Lﬂ‘*i’ 713205 P)‘ v @ j‘ﬁb#ﬁ’jﬁi
7T (RYE &)

CHRZFTEATERALCT  RBETMAY s MUISED R T

= 5 g3 114 =& 1 ’ J 2

MES = e FOF RN
T AEPERARE o



Jo JRA A AT R EEE20p P e ARB I P FEIR (B
)

pul

S|4
i
PN
-3
IH:

A S o Flm RAE o g T E NG T F
ARl RAMTHE I REGE A3 END 12 BT
PR FEPITET T F 0 FEANTHE -

FEA P F 1 BB F o e 2 ENT IR RS PATE
rl;r’x o) 'ﬁg;uu'r—gnjé_;_ °

1 2 AF RN o

B | ArRP A i3 =

IRE SR A KA T SRS I N
9 4 1% LT RE R o M RNE G
#
=l BASEM
eI S A A L
w2 &S Ao VgAY b FRET MI3ER

Ol
S
et

3
&

e
Wi

|

(ﬂd\
o
(ﬂd\
»
W
S
ey
o
3
\H‘\‘ A
Jh
)h.
(o4
(S
N
c |
W
\ ™
>\_




(\ER)

SAV R 2 A AN

wre (2 ppaend? 302 %000#00% 005 7 11
2 ek ]

i | AR % i
1 |2 ez é 98 R S - ¥
2 [MARTFIAMIL Er e B AZ AN
3 |RFBFL e 4 bk
4 |+4&51%7 L S Y
o | %res] & E N
6 AP F A2 3| ENEAY

B4~ & @+ 3
AN R LY
5~ B L ZEDE S
iR+t 4%k~ F ¢
Z &5k
TlrEra asake
AN N |
8 |pEAREIL |mizan

CENNE T r@;n}v JRES™

1 |Iphone 13 pro# |22 ~ %k & i

w1t
2 |EE 14 PEAFATR 2 AT AN
3 ki1 BAhFal

e

ERETHRITREBFIREFELES

w®
St
mi



113# & 1§ F % 55085
113# & o F % 1380750
113# & o F % 1503550
113# & o F % 2461250
113# & 1§ F % 246325
113# & & # F % 3535¢

A 2 g9 38%& (xAE00#£02 00 )
AO0O% 02 *OQO000= 05 0050
R X & o zEie- Y% 0 200000000055

EERRE L PR AR

e 2 mpE F 41Fk (0002 00p 2 )

LO0% OO%OOkK-0£000% 0052
B & E A si- Sg 0 200000000050
PR 9 46k (AR00E0? 00p 2 )
xR A OO0OFOOO#R0005:
(£ ¢ OO000O0000O)
g ?® O%OOOE 060005
R R £ 22— Sase £ 200000000050
mEg 7 3% (E00&00%00p # )
LO0O* OO®FOOO#0E 005
B & E A - Sg 0 20000000005
R 5 39% (RE00&00 0P 2)
12 HEROOMROOHOO0005:
Bgd 3 O%OOOE0£0005
B X 2o ri- Smse 0 20000000005
P EEFEF A ST AIENERE A EEANE R
Az 23 WHRP R TR 2 FHIpD AT E EA SdeT
FREF
- FFREEE RS S FRY A A AN ¥ C S
PR T AR &7 2 HRER P RE
3AEL (Fdotd - Bl T4 0 £450) o FgE ¥

CASS



ANEREE2 PR R REELEEY AL e ple (2
TREHNTHAN2ZEEI)D5) & gy_i‘t%«ﬂi (et 4 -
S5 ) o A VA S 2 ad 2L R g

A4S

R =Z5F 40 A0 A F A A 2 Pekod HF Forves
30 A P REE (ot d - RE6TT ) o KEFLR
FPBE G ERPEFE 2L N ARII3EL? 8P ¢ X2 12PF5
Trri ™ 2120~ w0k Fas o doi@p5 § #74p2 Peko#
EF Fovete & (2‘3 &4—92?&“&46%%“/»\’
BEEE X 90,9925 ) o Zple (HBwEL2 3
2165 ) ~ s H2¢ (.'56%%“13‘):;‘4?{0. 65922 5 0 ® = aF N
BEAEE AN R 0 BB AL LA RATER) A K
a1~ WAL ESF o
CHEP RS - HRA R
(- ) %@z (erﬂ*/‘F'»% ENC N IR Y 3 “i«'&f"i“‘
et 113# B R E %657 F 2 L%J FET) iRt
SRR AR R e BT %W&%ﬂ@’wﬁ
PRAFELHEE AL & GEF2 2253 2) 73
RESTI2ZEL2011p T 2484 3F » k@ 7 O®%OO
B00%L " m et | 80TEL S g 0 RETRES R 4
%‘KT%-M (—r p;.) 3000~ % = I’;gmg;—: o Fs?"'g%:i%"&ﬂ?' p T
2PE8 A FFAR > B R 5 25 rLineid gt R PR rﬁp@
Z AP RPMEE T AL R o PR AR E B
&—w SeZ e R 0 3 112#12% 11p T E=LHpE2e 0 A Y
P OROOKR05 " &t | wHE S22 )£ P P
PP ALEL fle S FRE > T FF 3000~ £ -
fRf B E 3 p T EOROAGE ) b BaRAgss B o Ko
MR E 2 " A2t fple 24 FEY R B ELF
BoEgy o fo@e Ax
wEE0.320605) B o
(Z) P RAWHERS - 53 52 P L & FEEAL T =
1p ﬁ‘ B3 (Fort 4 = Sbldrr o 2L A4 H A2

$N\R



i

1‘%4@5' EL) KPR Y AN HERLE 2 o R 0 £ HHER
20 2t {8 E-th;] ‘éﬂ (A (=i—%1r'“l-)[z\'_ S BE O 5 %
iéxéén#—,ﬂﬂﬂi%&‘%i@m’ o) o GEA]I3EL 8P T
204 240 FR %3:?};?% r* iew S b 2 %
LWREP R oA EF2e (P E2£1.6025)
RE i ble (HHEE0.94902 5 ) ~ F Fewrs 30
s (FHFFLEF ARSI T = F FHTEEEID 5
Lo BT FAEE G A S0 0 F Sekre 300 2L A K4
FREERE) ~ FW2L SR I BR2BES (P IRATHE
* ‘%*ﬁ FoosZBF ShE Y 113E RS W F 5123
4.5 H AP > e B REPDS LR KA
il )

M

‘\1

R PpRERS S g P ARACtF A - WELbATr o AT 112# 120

24p FR3FEEAF £ 7 30O FOOR000% 05 005
P g o e £P0T AL K10 18 AN
;@,d At » ST AR RS ES jog s AT BRI e T
ChHEER fRIEE (EEAEhE o BE
IOQE;)°‘“ﬁ”“HBﬁln8B'fllﬁ?29‘ﬁ¢2ﬁ59:#
FoFLBi P 2R PP 2z E Wz ppie oi@is
BEILE 0BG LE (i g N o
FRlA 0 VI AFREZF UII3ERE B F 5033503
\ a :

A
M
N

A

A

i

P
B
o
S
B 3
A}

W

\ﬁ"

&
o
\4
=
N
W

\F\"

}ﬁ-
\_‘_)&;L
e
.
BN

R AL

FwﬁéﬁﬁiS;Wﬁ$@a1m3uw275%%M¢¥,gg
#3002 %OOR00008 T 7- 11 fIf R | 2 £5%
KBz EBQN S ANERGEL PR R NERIE S
b2 b (FEAEHE A2 ERD5) 5 £ 5
F4 o S EA]I3£30 TP P111E&234\)¢¢464>»:-Fﬂ »
?%ﬂ%*°h#% WEREHEZMED > Io@RE &
(%e-éf:‘;‘a‘éfaio.47402¢u,,,zl\%ér\a%jpuﬁﬁ) NES A

J4r

|

[
R

T\E

b

AR



FRedH G 4 e p 11310 80 ¢ 5 12p534 3
FADRT R p s AT S g R T £202 A

kS DM P2 PR R
‘ BE2e blle (HoHFEE L 18
6.802 5. ) ~ F Fewee 1307 (2%23.&%&4—9%9%
- $22.51 =5 ) ~ B Fle (W E
—a‘O 93875 ) B4 o L E]13£1728p ¢ = 12p553~
FAGBRET PR E LRy Ik p ¢ S 12/
WQ# TEIENAFRF O FLAFEY R
2L oz HE L2 s alrfﬂi,}gj_*w\iﬁ;;«f;]%_\i
W3~ meF2e (L E£1.22205  #FF ARTFRAS B LF
R NS G 2R AR AT E R TR R -
ZaF hE YIS ERS B F 3028 2 eEY T
Ff‘?ﬁ‘?\;pﬁﬁ‘ﬁ*ﬂ‘> °
FErd ot 2 8 (1138 B & B F %3535L% ) @ Fard w F]
WH F R SEHEFRRPAE A Er 3 5
v WI2E2P 1TPREZEHF 2o 327 K fi,)%,vs?
Fa3ap 21138172 8p F=9pF3F > &4 ¢ 3 ORO0OO
F 00005 P > A% 5 - 53 B2 PR MEBIE

= 3
B =
I

e H ot At a2 2 3N s P A &
X o FRPHFI PR T - A kR A13E128p P 2]
2PED3A F L iRk RARB T PF L EIFV I L EA

g o 3113# 172 8BTI4B§OA\’#%@@$§; BB

L € m%wf@o

B (1134 B % % 13807 - 24612505 ) : f i
BAMEp e fzv’“r’ﬁ e TR P

(=) B+ 112£107 21 p # B2pE224 3% » &~ £ ¢ 3 OO

¥ OOR06000000% " 7455 % & 5 M > A0 =
B@’%sriza AR %‘é@sjﬁf’?’ﬁb &1 ~FILAY * 5 &
FIAR E4b F 211 ~ 3GUNY * cAd AR e p 11 ~ € 2



(

(

)

AFARFRIA - R EFLWEFFLE R AR ER
B2 T PRI BEPAUARBIFZ Y2 P
SRAcs > BB IET AW o A R AT 2 Bk
EESNR V- F it R A S I
3%%@ﬁ’%%%%%%j%%%@@m&(ﬁgiﬁ
&£ 22757 ) o

J}Ki«ﬁ?%?llZ&IO— 2Tp + =8FFb4ALF » BB Y L4 LA GE
73 L RANHEFTRBEL L PAWE > - B2
r?"\,ﬁqﬁp ATE P o BT E’Q‘ifg%‘i Jd HE 5 R
EFEAMIE S RAF SR FREERFT FAGKBIER
- P AR ERERY 2T 7 > TENIKEE & 28
2_ gz ‘-‘*‘ﬁéza‘rfé &P PP IENIKEE & 5 (&
FEP2RE) A AR T Bp @ et o JF AR R AT
‘g&k»& (Sw S FRRREFRA LS D
M 2ELA s F o poo HB24 e p 29304
FoORBETL G I SRR RS (2 F &
259057 ) o FREIR L 525 hikg N 2 Bibd
woo P2E N F 2 DNA 2 S EAE e

Rt 113840 240 F RAPFIDA 3 » A R B
2P L HFYETEFIL S R R ER Y 2 ééfi{.%
ﬂ%@@LirﬁziﬂﬂOQ&OOOO BL0E2005L T

-

—\

0y

3,%@;3}5’—1?:';%1% BTOHL O T AT P U Es?%-_{_
AR E R AT EAR Z R RIS » B2 R ¥ RS ARREH
fi"‘v?l‘f'ﬂz%‘)%45329&\" MEEE T - SRS
WL (a2 TR EHB000%) o AFILICE R 2

w2 B ’w#ffw*” THARFUS R o L F 20
FB/%E4¢%5A)«W$EV@ﬁﬁ<P*Tgﬁﬂazaﬁﬂﬁ
=l fgﬁ%nfb 1R 2 FELHER- PE
TP TR0 FAE ey S H P e S
FlX ’jl"alr'f«f-'iﬁ TR g TERIF (BB
) R TIL Fla B o

)

\
EL
=2

?U%

&

= &y



3 R0 BEAC D FOULE R D A RS S I
Ao RETIRE T A ﬂ-,? Aa A d % 2
fatgrd 27 3R ERR S AL RIFEL UM FERER
O J}(F—J—ﬁw»- ‘}:‘2’./\ B3R 2 Wy

X SR PABEN S
PREEFHE T- 300 St rmd st &y2 A% 57
BARIFOTELEIFE] REQ(EAFH LY FEP A
(dost - T3S Worrn) 23 i - T@Es, B
FLERFPPRTISET T E ARG LY O RER
ISR N ﬁv:}f’”z Fod 54k~ ;frafﬂ B dxd (L 1WH5085L%
¥- 53TF 253217 ) 2B auFzR Y2z RY
£173% (2155508%{%%_ %IZSE F134F ) ~ pFinE
ha Jle-2 hET 2 (21524632%{’5251 $197TFE 2 %19
8E ) w&'riﬁi J% Mok R e dskE (2463258 £
%1997 ) 3%+ ”ﬁ%lf'—»-;ﬁ'}‘?' PTAR R FLvheetd G o
E't:é‘?h'éé%lé~ FAeaRIE TP T FT iz &
A E R R p o "L’iﬁ’fﬂ o e R -
PREEFH T2 (=) S A GARLEP RN ERE A
WA KA (RLHEDH085L 5 5= %21F ~ ¥ %218
E‘) » 2 @ﬁili?ﬁ‘ f!rv%: ﬁg g %,.«g%g;z A% 4 ¢
P rr (A 550854 ¥ = %315F ~ ¥ v %173F 2 %17
AF ) > 2 3 AP R 8 F P Lineid 3 ok 4 fudp
e (RLMb5H088L 5 4= $1BF L FI3TE) ~fExF @
S @ﬁiij‘f#i?;%ﬂ#ﬁ P s (R MHH085LE ¥ = %33 1 %
39F ) 4L P e 2RII3ERRFF F6LE RS F 5
FETBAENEEAE YA (L BE5085L % ¥ e $231F 3
F240F ) ~ FAARTIINE A K &R e#s%kd (L 4550850 %
Fo %2417 ) 3374 c #F A HEF e B G F ey
14810 L RTE TR
) BB E R EE o PR P R P AL R e
dfiEw 2 MEEEAp 0 4 £ ¢ hLineild ﬂﬁﬁ%ﬂéﬁi

/J«

N
<~
x\“\

F

_m\,). ‘ \
32%

P
=+
I
>my



I

iy

SALBEE RO 2 kB Y B EHE AL BT 28
ApEA e REPFE ORRBREGPIREE - 2
50 BB o DR REEREY AD Y £ = o

J

«Z\:

o

B GEE R B P p RN RS 2 ]

ER3000~ 3 % £ é_%:z»g,;g;g&p\ LA RS R
LTI kAT 2 p F ) RN el A P RMET A
bW ple » TRETER SRR F A T EES
L%%ﬁﬁﬁﬁﬁ,ﬁgiﬁ%éﬁm4£Fﬁ@?ﬁﬁi
3000~ & &% & » PEHMEEARA L TE L ok P p ’
R S RSV N ﬁ?"'ﬁﬁz@ B 4R3000~ % £ 2 H
AP AP ETRE T2 () LA AR
LHMRNERE AF R R KA XA (@
%Jﬁ;w_ﬁﬁkysﬂtg% REBRYEETE it“ﬁ
FERR & - ARt L8~ fot H 5 ﬁi"%\' (&
H5085L % ¥ = %99F X %1037 ) ~ A ABJIINE A & Ix
k2 (27524632%*“%%‘7: %193F ) ~drk 2 /58 72
go~T HR2E Al “L%}izx‘ﬁ,ﬂ'ﬁﬁﬁl‘zlﬁ ﬁlx_p%_°
AR L P R e RER LT -
PRERW T A gL A RNENE AT G4
A REAAPEF (R MHL085L% = %3497 & % 350F ~ Fw &
2007 ) » ¥ RBFA [ IANEDRZ 25047 FHP

W

//

—_—

(R 455085 % ¥ o %107 ~ %1467 ) - & F &R Bisdp
s (L 55085L8 5= %37TTF L %397TF ) ~ 4 ¢ 7 scfy
B2y higic L8 dop 5P 4 (L5508
PBEL - %3997 2 %403F ) x5V T ’fg}a#‘??'*i‘ltk"?
b fle ~ EPRIAT TR LR R P I HRE

TR e A GRAMES S AT G
# (L W150355L 8 %1107 ) » P&z L £ B0 &g e 2
wuAp P (R WM150355L% %397 & %40F ) > ¥ 5 %5

BV LA g TS 2 AR L E S (21503

i
=+
I
m



}~4

5%LE %437 2 %457 - A TEH AT, g P AR 3FEL A
FoBang AL TEK, AT kEF £ LgTrdgg
2MEBEG ) ~AHELMEDR L GKHERZ TR
# (R 150355L% %81F & %83F ) ~ %7 3 miERA
Yo A RRIP L8 foP R EE (1503550 %
FO3FR X %OTE ) ~ AT A R dkd (LH15
03555 %1137 ) w37 ¥ » ¥ 5 ok 2 (2 @14 - 481
AVEGEHE GWAEIMEL Tihp o B F 40 0 B Rk
BE LT -

PREFH T 300 SHEF e &Rz A5 47
Wk (LE55085.% 5 - $1TTF ~ $w $1967 ) »
G AP RRERL S A R Edeh S8 ded 5D &
% (5L155508’%i’$’$_ %200F & %261 F ) ek F RS
(R 55085 % ¥ = %2607 1 %289F ) ~ p st &k~
TERLETE (LHEH5085L 8 ¥ %2157 1 %217F )
A ARTRRE A R R fadg%kE (L WHh085LE ¥ v %2217 )
FEVL A ddek2 v A e £l - F Fenre [30
g Rl ple ~BRIEAVY R iR UK Fiewtdhp
TR B R -

PEERHF "2 3L SRAFRAERZZE AFH LY
BARMGF TG R ALPRERGF AT T B RRR
%ﬁﬁ éﬂﬂﬁw$gk%%¢$%ﬁi SRR ELEF
CTHRBRAGTEYY R HLEA 2R R RRER

ES
é%%?““éﬁi uPiﬂi%xM%3%§) » R ILAR 2 2F gyt
tHEp e BEFARGE o HPpERE T -
PEEFHE - (=) 5~ T <:)J;‘K/»\’7}ﬁ;ﬁ)%;z&:%*
%,

%\ PR TR ;;}7%\ RS A&E;’fa‘_’}ﬁ_f«
B¢ P X gl BARE R ESA @%% N
BRI EAE (BB T i B 0 0
AURRBRILIN) < k0D RERE 2 L G
MR NERYI4E B TR KL Y

$+ma



(320 $13807T3E% ) o PREFHE (= (=) 0
A’\ ’ M’f'ft )‘I}:Lgé‘—}’:\j\%‘ fl's é' ¢ ill‘ﬂ)'\]. ?ﬁ ’ T' ‘:‘uc;%-& E‘:’P??{:){F
AT A TIE E2HERNERY FHEP A RT
E9 R REAERR S A hieh S8 dof 5D EE L

RN AR E’zwwpﬁwaaa;}“;; (111304
1524612%’{,‘5> ’ T'Pj’f’_ﬁT_L ﬁ.ﬁiﬂ N ?%

—A

1B+ F iz

ECARIR N A, 33 S LR Y P R

'\‘3%7/2":1'4-:

(=)

PR RS L e R 1B A0 2 2
PR WS s 5 (H4%) - S4ERI
& (1% ) ~ $100F %298 2

o

)
P

>

[
&
e
< T—i“’l
7N\
[e—
=

PARAMEB L > AP ET R P83 Y 1 G E

PR L Rt s o e d B A T B HE G % 116 %200
2 N A RMTEENS AL~ B R5% 2
Frhzsd p@FEEsn i Shk o H G 1B
FAESER A IR2E Lo SRS E 2 ED
DIEMERT K- £ RIFF R BF FHFTELAD
oI B LT o AR TF R Y e 7iE 3210 198 &

; A\% a;%—;{ﬁl}__ﬂ?-iza °

$+58



(=) 7
.

¢4ﬁ@ﬂﬁﬂ%£ﬁﬁ~%%¢%‘%ﬁiﬁﬁ’*w
61 16p A ERFHAGFF HAANEL? 2827 ]
E5Y H3H 7 0 3109E6% 20p BT (5 0 0 111#]
1 22P B EASHY > TP IRNFRE R T
TR R R R Rk B3~ B ALE £200
0~ Fg T_> A4 » PRE 2[(5 “112&513 IGB PR J

mEREEGRRL Y &

ES Fm'llOSﬁ)i%‘A * 2726% JE TR RN
ﬁ3 FL’ "‘1074}5” 3B )‘j‘;_PR 1t > 3109&17 20p
R Nl o SRNEE - ol
EL Tkt BB 4

‘ﬁ""

—\\

EMPU:%% FRE R 73 zrq-;%‘,@“,ﬂ{

FET Y AR R %ﬁ?wk F &% 2
S8 e %@*i&ﬂiﬁ’ﬁﬂ w2 A2k AGREATGE R
4 3 53

HEMEG D FHEAE§ 5253 F5E 0 SRRk
HEFPAI6EFRT > HT104£97 21p » EIRA[1S - 3¢

£

#

0837 18p BIEMT > *+110#37 127 BFH % 4 S

ST AR ES  SIEIE S T e Y
a1

%*if‘mi!g’BﬁuP\"’TmM“ﬂw» ﬂﬁﬁfl‘ S
SR 2 A B o)L
B AR HIRNA BE T AL ALY iR
2 FATIE S 1R $#AR L 7~ PR~ 234

R
+
>k
>my



(™)

(1)

R R L &r
8~ Fﬁ%ﬂ,gzl& , i:;j—‘};lp'rv/\ ;# ?, e E] v —&rf«fﬁ‘,né_
po oo sriad ST BAlENRITES2ERE > Rl

AEkog kgt Era g2 F SRR FE 0 AP o

A2 FRE I p AL Fd ek 2 Bx ‘?u irepPekos KA &

3

v/ch:>§’6§’ (”g‘%?i:&%mél—“ftk“%*?ﬁﬁ%\”ﬂ\) -
Pr & S0 ARG g kAL RBERERT 0 72
ii»]’zoa‘ri%iﬁ‘ﬁ‘%: CHERGRATRT A LR e o ks
FPEBHIECFISEFIEDERT ) 7L e g -
k$LA%<g§1§\£wz~’ﬁfwi%%éa%z

‘3

ey
5
'H7
Lo
Ol
()
(e
¢!
|
\\ i
T
“
(w
us

E-1
J/zav38n 2 1% IIE VB BR3TAR T R AR A
ARl L

R TR AL R R LT ARt hlle o ik
F TP HENFI8ES 1B W EAR T 0 7L L
Mo ek 4 memte 1306 (55253 54" AT A

22.51 25 ) ~ e &l (o

Efﬁﬁ::;\/w\ J"’Fﬁ’iﬁ‘ £ %
££0.9387T5 ) » 4vd2 % = a3
éb,u_; » Fm 9 4 77125 i a@;«)g 13@3‘:@% ) gﬁ—fj&zq% ¥ 3815 &
4
A~

—_



bt g H Y R E BT A R $ 3862 1 15T
B R3MAE S v A e 23 5
B TR EAE B (WP R AI800~F ik

W’

—\4
Py

o
|

o
(w.

s

N

vz B 2516 B 11 e 23 -

¢ ®E 3 ® 113 & 5 12
% % F HEEFE
A - AR R 2 EEA - T A
a E&iiﬂf px 5 pER P53 4 8L P & - eh £ %3 %z
B
1 (227 |112211 7 1|49 3 O2 R |? A% 24 [4000~ [l L2 25 g &9 2
9p T =3 |OOB 0005 0| &% po (R W55085L% e 51
04 3 3 005544 2 37 80F )
A 2.3 AL A EE AN
B¢ 2zt (55085 %
¥ - %2257 1 ¥22TF -~ %
r % 166F )
. EAREAp RS (L5508
¥ ¥ - %2515 $253F )
42 iy g 2 B ]124
11% 19p 2 FACETIME: 2t #¢
RF S s m e (L5
508%L% ¥ = %257F )
2 |HER (1122117 2|47 3 02 % |7 A% 218 (5000~ |12 Fard 0 &G 2 A%
50 FRO6F|OOK00050|&1s a7 2 h9 (2 M55088L%
94 2F Z 00548 2 3% ¥ - %2927 ~ %z ¥ 180
e )
2. A TR FARFE R E G 2
AFH AP 2 (R 550
8L X = $1T4F ~ 3 %1
60F )
. EREip R (215508
BE L= %189F 3 %193
)
3 [HHER (1122127 4[4 ¢ 3 OZ |7 A% 224 (5000~ |12 Fmrd 82 250
PAEROFEIOORN0E0|41s ¢ 29 (55085 %
94 ¥ 30054 4 3F ¥ - %2927 ~ ¥z %180
b2 sl EW - )

DA TR FARHE BN E 2
AF A Y 2w (2550
8% %z H1T4T ~ %2 51
607 )

%+ N\E



(\ER)

. EAREp R (215508
X% - %1957 2 %199
)
4 [Pk (1122127 8|4 ¢ 3 OZ % |7 A% 21 (3000~ |12 Fard st &9 2 p o
pr =10 OOR000%0|&1 (2 55085 % % - % 299
454 30054 2 37 )
g 2L.BAMM R EGE P 2B
i (R 55085L% £ = %21
)
5 |hp (1128127 2|4 ¢ 302 % |7 A2 [giE|l 2t AR ad 2 |21 58
4p FR3IF|IOOR000E0|#le &R fo (LM55088L% 4w § 1|k 2 Far
843 (R|300542 3% 80F ) 2124000 ~
ARG SN N R AL S WA ARE B 1O S A4
2 2 AR AT 2w (RHH50| 4 BB -
£B7 A% 8.5 - %3497 2 %3507 ~ [ 2 L om
P | Lw $210F) A By
o SEAMBENEREAFH|£3F > &
A_ 414k th B¢ @i (R WH5085L % | Wde iR
R Fw %107 ~ $146F ) ERN 2
%22) 4. T B Ry (L5508 % - 5 &
BE X - %3TTE 2 $397|3 A2 ¥ %
) F A
6 [#mik (11317 7|47 3 OFO|7 5= 54 (3000 ~ |1 425t 20 &2 A% 0
PAFR2H|IOOF0£000|&4-7 7 | (¥ ps| &7 2p9 (2155085 %
2% BAR L WP R A @S| % - %$209F ~ ¥ %180
B ¥ 4 2_Peko & )
A G 2EAMP RN EGE AFHY
#30¢ H¢ 2 g (L 550850 %
¥z %197 ~ ¥z ¥219F)
P FIME gk A E E R E
T3 (21524632%{%»%%%?
1977 ) @ p#eFmdick
2 Pekos % & Fewrte o 3
$zxd -7 AV A+
fib & A
A RR P REFEEA S Y- T
o | R | K B R ET [ HR g
5
1 (1128127 |7 3 O% (A EFAF|LALFEPRERY 2 (7L L g 0
26p T =300 0O 0]24 oo (R H55085L% % |42 a1 iR 2 ]
A8 & £ 000 5L 4% = %237 ) 000 =~ px vg ES
2P A AR R EERNE R L -
“4p Boheomd (R |0
5508 5. & £ = % 381|4p ;ﬂﬁi A
s Ew %153F ) O =
GRAE

F+HLR




(\ER)

.Lineid 3t grfgn LB %

(1455085 % ¥ = %42
TF I %429F )

X e S

~ F F |
2 PR AR
PR e
Ar OF R S
RN R

WMEeEF ¥ 5%

Mre

Ao 3
2 |I13#176|4 7 3 O% |7 AX2be |LLALEPRCERZ AL
P B 10|O00F 0| kle FEY 2 ps (L
0 A £ 000 5 4 55085 % % = %237

LA R A
»:ITP\

L %218F )

A SR A

Eae gt (R
5508 52 ¥ ¥ = % 381
7 ~%w %153%)

.Linei zugic kgt 4 BB &

(5508555 % = 542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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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14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彥雄






            陳嘉修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508號、第13807號、第15035號、第24612號、第24632號、113年度毒偵字第353號），被告盧彥雄、陳嘉修分別就所犯轉讓禁藥（起訴書犯罪事實三）、轉讓偽藥（起訴書犯罪事實四）犯行自白犯罪，本院認為上開部分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921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一、盧彥雄犯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肆月。扣案如附表甲編號2、附表乙編號3之物，均沒收。
二、陳嘉修犯轉讓偽藥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證據補充被告盧彥雄、陳嘉修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見本院訴字921號卷一第367頁）外，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之第三級毒品，並經衛生福利部公告為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3條之第三級管制藥品，而第三級管制藥品之製造或輸入，依藥事法第39條之規定，應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申請查驗登記，並經核領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並為醫藥上使用，倘涉未經核准擅自輸入者，適用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屬禁藥，若涉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依藥事法第20條第1款之規定，應屬偽藥。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迄今僅核准藥品公司輸入愷他命原料藥製藥使用，未曾核准個人輸入，且臨床醫療用之愷他命均為注射液形態。本案被告陳嘉修所轉讓之愷他命並非注射製劑，自非合法製造，復無從證明係自國外非法輸入之禁藥，應屬國內違法製造之偽藥。　　　　
㈡、行為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男子，同時該當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構成要件，應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轉讓禁藥罪論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089號刑事大法庭裁定參照）。本案被告盧彥雄所犯轉讓第二級毒品兼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並無證據證明轉讓之數量淨重達10公克以上，係同時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應依法規競合，僅從重論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
㈢、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同有處罰轉讓愷他命之規定。故行為人明知為偽藥而轉讓予他人者，其轉讓行為同時該當於上開2罪，屬法條競合，應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處斷（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0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陳嘉修所犯轉讓第三級毒品兼偽藥愷他命之行為，並無證據證明轉讓之數量淨重達20公克以上，係同時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轉讓第三級毒品罪，應依法規競合，僅從重論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　　
㈣、核被告盧彥雄就犯罪事實三部分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被告陳嘉修就犯罪事實四部分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又藥事法並無就持有禁藥、偽藥行為科以刑罰，並無轉讓高度行為吸收持有低度行為之問題。　
㈤、檢察官於起訴書已指明：被告陳嘉修前因數起販賣第三級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確定，於104年9月21日入監服刑後，於108年3月18日假釋出監，於110年3月1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核與檢察官所提出之被告之刑案查註紀錄表（見113偵15035卷第7至9頁）相符，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本院認被告前揭犯行，與本案犯行，均同為毒品犯罪，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況，認加重最低本刑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㈥、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刑事大法庭裁定參照）。又行為人轉讓同屬偽藥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既同該當於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之構成要件，應擇較重之轉讓偽藥罪論處，依同一法理，倘有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之情形，亦應採相同見解，始為適法。查被告盧彥雄、陳嘉修分別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對所犯轉讓禁藥罪、轉讓偽藥罪均自白犯罪（見113偵5508卷四第210頁、113偵15035卷第110頁、本院113訴921卷一第367頁），爰均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並就被告陳嘉修部分與前揭累犯加重規定，依法先加後減之。　　
㈦、爰審酌⒈被告盧彥雄、陳嘉修2人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係國家嚴厲查緝之毒品，不得任意持有、轉讓，且毒品具有高度之成癮性及濫用性，對身體健康有嚴重危害，竟仍轉讓毒品予他人，助長毒品氾濫，所為應予非難。⒉被告2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⒊被告盧彥雄於本案行為前，有搶奪、竊盜、傷害等前科紀錄素行（見被告盧彥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訴921卷一第57至66頁）；被告陳嘉修除前揭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外，另有詐欺、竊盜及同質性之毒品犯罪前科紀錄之素行（見被告陳嘉修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訴921卷一第87至94頁）。⒋被告2人於警詢時所供述之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113偵55058卷二第341頁、113偵15035卷第25頁），分別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沒收部分：
㈠、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如附表甲編號2之夾鏈袋1包、附表乙編號3之電子磅秤1台，被告盧彥雄自承有於本案分裝時使用（見本院訴921卷一第376至377頁），為轉讓禁藥罪犯罪所用之物，應依上揭規定於被告盧彥雄罪行項下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扣案物，或非屬本案起訴範圍，或依被告2人供述均無法認定與本案轉讓禁藥、轉讓偽藥犯行有關（見本院訴921卷一第376至377頁），自不另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 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洪佳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永豐、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徐煥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顏伶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被告盧彥雄於臺中市○里區○○○街00巷00號2樓之扣案物】：
		編號

		扣案物名稱

		備　　　　註



		1

		玻璃球1支



		施用毒品所用，與本案無關



		　2

		夾鏈袋1包

		用於分裝甲基安非他命，於本案有使用



		3

		手機1支

		與本案無關　　　 



		4

		海洛因1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

		所涉施用、持有第一、二級毒品部分，另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毒偵字第533號案件偵查中，扣案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與本案無關



		5

		毒品咖啡包3包

		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非本案起訴範圍，與本案無關







 
附表乙【被告盧彥雄於臺中市○里區○○○街00巷00號地下1樓之扣案物】：
		編號

		扣案物名稱

		備　　　　註



		1

		毒咖啡包3包

		施用所剩餘，與本案無關



		　2

		海洛因香菸1支

		施用所剩餘，與本案無關



		3

		電子磅秤1台

		有使用在本案



		4

		手銬1副

		與本案無關



		5

		腳銬1副

		與本案無關



		6

		游永池等人之存摺4本、金融卡3張、自然人憑證4張、身分證5張、健保卡4張、戶口名簿1張

		與本案無關



		7

		義峰科技有限公司之公司資料1份

		與本案無關



		8

		商業本票簿1本　

		與本案無關







 
附表丙【被告陳嘉修之扣案物】：
		編號

		扣案物名稱

		備　　　　註



		1

		Iphone 13 pro手機1支

		與本案無關



		　2

		愷他命1罐

		非本案起訴範圍，與本案無關



		3

		k盤1個

		與本案無關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508號
113年度偵字第13807號
　　　　　　　　　　　　　　　　　　113年度偵字第15035號
　　　　　　　　　　　　　　　　　　113年度偵字第24612號
　　　　　　　　　　　　　　　　　　113年度偵字第24632號
　　　　　　　　　　　　　　　　　　113年度毒偵字第353號
　　被　　　告　許瀚升　男　3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何彥騏律師

　　被　　　告　盧彥雄　男　4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賴明源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臺中市○○區○○○路000號（臺中○○○○○○○○○）
　　　　　　　　　　　　居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嘉修　男　3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庭緯　男　39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雲林縣○○鄉○○村○○000號
　　　　　　　　　　　　居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瀚升販賣、轉讓毒品：許瀚升先後4次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李志鵬、林群閔、賴明源等3人得手（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4號所示，共4次）。許瀚升另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無償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1包（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10公克）予盧彥雄得手（詳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許瀚升另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販賣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30包予賴明源得手（詳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經警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於民國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7分許至下午1時20分許搜索許瀚升，扣得販賣所餘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6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純質淨重共約0.99公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前淨重2.3216公克）、愷他命2包（驗前淨重0.6592公克，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愷他命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分裝夾鏈袋1盒、手機2支等物。
二、賴明源販賣、轉讓毒品：
（一）緣簡順益（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原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判刑確定）在網路上公開販售甲基安非他命，警方從事網路巡邏發現後，乃與其磋商假意購買甲基安他命，簡順益乃與佯裝毒品買家之員警於112年12月11日下午4時8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樂府飯店」807號房內見面，員警並將購毒價金新臺幣（下同）3000元交予簡順益。簡順益先於同日下午2時8分許起，聯絡毒品上游即Line通訊軟體暱稱「賴○奎」之賴明源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賴明源乃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2年12月11日下午5時2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樂府飯店」前其駕駛之小客車內，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包予簡順益，並當場收取3000元價金。嗣簡順益於同日下午5時5分許，在上開旅館房間內，將自賴明源購得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交予喬裝買家之員警後當場經警逮捕，扣得甲基安非他命1包（毛重0.54公克，驗前淨重0.3255公克）等物。
（二）賴明源基於轉讓第一級毒品之犯意，無償轉讓海洛因予邱柏諭得手（詳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5公克）。賴明源另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邱柏諭得手（詳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10公克）。經警於113年1月8日下午2時0分至4時0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賴明源，扣得海洛因2包（毛重共1.60公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前淨重0.9490公克）、毒品咖啡包30包（毒品報告尚未完成，如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達5公克以上，將另行起訴持有毒品罪，毒品咖啡包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手機2支、電子磅秤2個等物（賴明源所涉施用、持有第一、二級毒品罪嫌，另以113年度毒偵字第1234號案件偵查中，並已聲請觀察勒戒，非本案起訴範圍）。
三、盧彥雄轉讓毒品：盧彥雄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於112年12月24日凌晨3時8分許，進入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許瀚升住處內，向許瀚升拿取甲基安非他命1包後，走出許瀚升住處外，隨即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在門口將該包甲基安非他命無償轉讓予簡培恩得手（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10公克）。經警於113年1月8日下午1時22分許至2時5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盧彥雄，扣得海洛因1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所涉施用、持有第一、二級毒品部分，另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毒偵字第533號案件偵查中，扣案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毒品咖啡包3包（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非本案起訴範圍）、手機1支等物。
四、陳嘉修轉讓毒品：陳嘉修於112年10月27日凌晨4時許，在臺中市○里區○○路0000號「7-11便利商店光興門市」旁尤弘昱駕駛之小客車內，基於轉讓偽藥之犯意，無償轉讓1盒含愷他命之香菸（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20公克）予尤弘昱得手。經警於113年3月7日上午11時23分許至46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陳嘉修，扣得愷他命1罐（驗前淨重0.4740公克，非本案起訴範圍）、手機1支等物。
五、廖庭緯持有毒品：廖庭緯自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3分許為警拘提前某日起，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自臺灣南部購入並繼續持有甲基安非他命11包（驗前純質淨重共約186.80公克）、毒品咖啡包130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純質淨重共約22.51公克）、愷他命1包（驗前淨重0.9387公克）等物。經警於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3分許，持本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拘獲廖庭緯，並於同日中午12時57分許至下午1時20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其身上及包包，扣得上揭毒品、及磅秤1臺、手機3支、海洛因2包（毛重1.22公克，持有海洛因部分應為施用第一級毒品部分吸收，非本案起訴範圍，所涉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罪嫌，另以113年度毒偵字第352號案件偵辦中，並另行聲請觀察勒戒）。
六、許瀚升施用毒品（113年度毒偵字第353號卷）：許瀚升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執行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2年2月17日執行完畢釋放。詎仍未能戒除毒癮，於釋放3年內之113年1月8日上午9時許，在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屋內，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以玻璃球燒烤甲基安非他命後吸入毒煙之方式，施用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其因上開「一」所示販毒案件，於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3分許為警拘提，依本檢察官核發之鑑定許可書並得其同意，於113年1月8日下午4時0分許採尿送驗後，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
七、廖庭緯竊盜（113年度偵字第13807、24612號卷）：廖庭緯先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為下列竊盜犯行：
（一）廖庭緯於112年10月21日凌晨2時22分許，進入臺中市○○區○○路0段000○00號「家樂福青海店」內，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先徒手竊取流行背包1個、FILA男用涼感圓領短袖上衣1件、3GUN男用短袖圓領涼爽內衣1件、愛之味寒天檸檬飲1瓶、義美牛奶法蘭酥1盒，復以尖銳足供兇器使用之剪刀剪斷貨架上鞋盒內皮製涼鞋1雙之吊牌及防盜磁扣後，將該雙拖鞋穿在腳上，而將原先所穿之舊鞋及剪斷之吊牌、防盜磁扣放入鞋盒後放回架上，於同日凌晨3時33分許，未結帳即攜帶上揭商品離開現場（竊盜之商品價格共2275元）。
（二）廖庭緯於112年10月27日上午8時54分許，與另名姓名不詳男子，共同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一同進入上揭「家樂福青海店」內。同行男子先竊取黑色彈性透氣休閒直筒長褲1件放入側背包內；廖庭緯及同行男子復輪流使用同一把尖銳足供兇器使用之剪刀，剪斷NIKE運動鞋2雙之吊牌及防盜磁扣後，各自竊取竊取1雙NIKE運動鞋（共竊取2雙）而分別將其穿在自己腳上，廖庭緯復將原先所穿舊鞋放入鞋盒後放回架上；廖庭緯復竊取國光全合成車用機油2瓶而放入背包內，其後2人於同日上午9時30分許，未結帳即共同攜帶上揭商品離開現場（竊盜之商品價格共5905元）。嗣因廖庭緯先後2次留在鞋盒內之舊鞋表面，均驗出廖庭緯之DNA，乃經警查悉上情。
（三）廖庭緯於113年4月24日凌晨4時15分許，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攜帶手電筒1支、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金屬製電線剪1支，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號「惠宇青山清建案工地」地下2樓，以電線剪剪斷工地專案經理賴肇熙所管領之電纜線後，將之綑起且用膠帶黏貼固定，於同日凌晨4時29分許，將其搬運至一旁牆壁旁而竊盜得手（竊盜之電纜線價值約8000元）。然因其聽聞保全巡邏之聲音，乃拋下竊得之電纜線1綑後躲藏。經保全於同日凌晨4時35分許巡邏時發現地上有竊賊掉落之電線剪，研判竊賊仍在工地現場，乃報警後與警察一同搜尋，經警於同日上午7時30分許查獲廖庭緯，於其身上扣得手電筒1支，並扣得其遺留在竊盜現場之電纜線1綑（已發還賴肇熙）、電線剪1支，因而破獲。
八、毒品部分，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第二分局報告偵辦；竊盜部分，案經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委由安全課警衛長張稚榆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案經賴肇熙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犯罪事實欄「一」部分，經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各該毒品買家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證述明確（詳如附表一「證據」欄所示），並有附表一「證據」欄所示之監視器翻拍照片等物證可資佐證。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317頁至第321頁）、搜索現場蒐證照片及扣案物照片共17張（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123頁至第134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7頁至第198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9頁）存卷可考，復有扣案之販賣所餘毒品咖啡包6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分裝夾鏈袋1盒、手機2支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許瀚升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犯罪事實欄「二（一）」部分，經被告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1頁、卷四第218頁），購毒過程並經證人即買家簡順益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15頁、卷四第173頁至第174頁），且有被告賴明源與簡順益間Line通訊軟體訊息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35頁至第137頁）、簡順益上車購毒過程之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3頁至第39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6號簡順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刑事判決（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31頁至第240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41頁）存卷可考。證人簡順益雖證稱係被告廖庭緯交付毒品予伊等語，惟證人簡順益亦證稱當時有2人一起乘坐該小客車前來等情，核與被告賴明源供稱當時係被告廖庭緯開車載伊前去現場等情相符，考量上揭Line通訊軟體帳號為被告賴明源所用之帳號，尚無事證足認被告廖庭緯有參與本次販毒犯行，依卷內事證，應認係被告賴明源販賣、交付毒品予簡順益。至被告賴明源雖辯稱尚未收到價金云云，惟與證人簡順益所述不符，且自案發脈絡以觀，佯裝購毒之員警將3000元購毒價金在旅館房間內交付予簡順益後，簡順益隨即出門前往旅館前之自用小客車內向被告賴明源購得甲基安非他命1包，並隨即返回房間將該包毒品交付予佯裝購毒之警方並遭警逮捕，惟警方並未自簡順益身上扣得甫交付之3000元毒品價金，此觀簡順益警詢筆錄所述之扣案物自明，故由上揭案發脈絡以觀，簡順益應已將上揭3000元價金交付予被告賴明源。而就犯罪事實欄「二（二）」部分，亦經被告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附表二「證據」欄所示證人證述及訊息紀錄照片存卷可考，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99頁至第103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3頁）、扣案之海洛因2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手機2支、電子磅秤2個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賴明源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三、犯罪事實欄「三」部分，經被告盧彥雄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大致坦承犯行（見偵5508號卷二第349頁至第350頁、卷四第210頁），並經證人簡培恩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0頁、第146頁），並有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377頁至第39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399頁至第403頁）存卷可考，復有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手機1支可資佐證，足認被告盧彥雄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四、犯罪事實欄「四」部分，經被告陳嘉修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見偵15035號卷第110頁），核與證人尤弘昱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見偵15035號卷第39頁至第40頁），並有尤弘昱與另名毒品上游「運功散」之通訊軟體訊息照片（見偵15035號卷第43頁至第45頁，上游「運功散」於當日凌晨3時50分許，傳訊要尤弘昱去「拿K」帶下來等語，尤弘昱隨即與被告陳嘉修碰面）、被告陳嘉修交付K菸過程之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15035號卷第81頁至第83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15035號卷第53頁至第57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15035號卷第113頁）存卷可考，並有扣案之愷他命1罐、手機1支可資佐證，足認被告陳嘉修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五、犯罪事實欄「五」部分，經被告廖庭緯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177頁、卷四第196頁），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255頁至第261頁）、扣案毒品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265頁至第28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15頁至第217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21頁)存卷可考，並有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11包、毒品咖啡包130包、愷他命1包、磅秤1臺可資佐證，足認被告廖庭緯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六、犯罪事實欄「六」部分，經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委託鑑驗尿液代號真實姓名對照表存卷可考，復有矯正簡表、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可資佐證（以上均見毒偵353號卷），足認被告許瀚升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七、犯罪事實欄「七（一）」、「七（二）」部分，被告廖庭緯未到案，惟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稚榆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並有竊盜過程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鑑定書（現場所留下之拖鞋、運動鞋表面，均驗出被告廖庭緯之DNA）、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證物採驗報告及蒐證照片14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存卷可考（以上均見偵13807號卷）。犯罪事實欄「七（三）」部分，經被告廖庭緯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人賴肇熙、證人即工地保全林榮亮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蒐證照片11張、監視器翻拍照片6張存卷可考（以上均見偵24612號卷），並有扣案之電線剪、手電筒各1個可資佐證，足認被告廖庭緯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八、適用之法條：
（一）核被告許瀚升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共4罪）、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1罪）、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1罪）、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1罪）等罪嫌。所涉7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二）核被告賴明源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第8條第1項之轉讓第一級毒品、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等罪嫌。所涉3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核被告盧彥雄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嫌。
（四）核被告陳嘉修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嫌。
（五）核被告廖庭緯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等罪嫌。其僅有1個持有毒品行為，所涉上揭2罪名，為想像競合，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而依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名處斷。被告廖庭緯另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嫌（共3罪）。所涉4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就犯罪事實欄「七（二）」部分，被告廖庭緯與另名姓名不詳男子，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六）累犯：
　　1.被告許瀚升前因多起詐欺、偽造文書、洗錢等案件，於106年1月16日起入監接續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2年2月、1年5月等3段刑期，於109年6月29日假釋出監後，於111年1月2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復因詐欺、洗錢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2000元確定，徒刑部分入服監刑後，於112年5月16日服刑期滿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矯正簡表存卷可考；其前案罪名雖與本案罪名不同，然前已犯下數量甚多之犯罪，並實際入監服刑3年近4年，仍未生警惕，又再犯本件重罪，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
　　2.被告賴明源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聲字第2726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3月確定，於107年5月8日入監服刑後，於109年1月20日假釋出監，於109年10月10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矯正簡表存卷可考，本案又再犯與前案罪質相同之毒品犯罪，且情節從自己施用提升至轉讓及販賣之程度，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
　　3.被告陳嘉修前因數起販賣第三級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確定，於104年9月21日入監服刑後，於108年3月18日假釋出監，於110年3月1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矯正簡表存卷可考，本案又再犯罪質相同之毒品相關犯罪，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
　　4.綜上，被告許瀚升、賴明源、陳嘉修3人，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且均有刑罰適應力薄弱之情事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除本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再行加重者外，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許瀚升、賴明源、陳嘉修3人加重其刑。
（七）就上揭販賣、轉讓毒品部分，被告許瀚升、賴明源、盧彥雄、陳嘉修4人，均業於偵查中自白，如於歷次審判中亦自白，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八）本案均無依被告供述查獲之毒品來源之情事，附此敘明。
（九）沒收：
　　1.被告許瀚升：自被告許瀚升扣案之販賣所餘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6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為販毒所用及預備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販賣、轉讓所餘甲基安非他命1包，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扣案之分裝夾鏈袋1盒、手機2支，為其販毒所用或預備之工具，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販毒所得共1萬7000元，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搜索時扣押現金3500元可供追徵之用）。
　　2.被告賴明源：自被告賴明源扣案之手機2支、電子磅秤2個等物，為販毒所用之工具，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未扣案之販毒所得3000元，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被告廖庭緯：被告廖庭緯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11包，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扣案之毒品咖啡包130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純質淨重共約22.51公克）、愷他命1包（驗前淨重0.9387公克），加總之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已達5公克以上，因而均為禁止持有之違禁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電線剪、手電筒各1支，為其所有，並為供其為竊盜犯行時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未扣案之自家樂福竊得之贓物，如於審判中未返還被害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搜索時扣押現金1800元可供追徵之用）。
九、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洪佳業
附表一：被告許瀚升販賣及轉讓毒品一覽表
		編號

		購毒者

		販毒時間

		販毒地點

		販毒標的

		價金

		證據

		備註



		1

		李志鵬

		112年11月19日下午3時0分許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4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80頁）
2.證人李志鵬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225頁至第227頁、卷四第166頁）
3.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51至第253頁）
4.被告許瀚升與李志鵬於112年11月19日之FACETIME通訊軟體語音對話紀錄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57頁）

		




		2

		林群閔

		112年11月25日凌晨6時9分許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前

		甲基安非他命1包

		5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2頁、卷四第180頁）
2.證人即買家林群閔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74頁、卷四第160頁）
3.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89頁至第193頁）

		




		3

		林群閔

		112年12月4日凌晨0時39分許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5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2頁、卷四第180頁）
2.證人即買家林群閔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74頁、卷四第160頁）
3.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95頁至第199頁）

		




		4

		賴明源

		112年12月8日上午10時45分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前

		甲基安非他命1包

		3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9頁）
2.證人賴明源於警詢及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1頁）

		




		5

		盧彥雄





		112年12月24日凌晨3時8分許（盧彥雄進屋向被告許瀚升拿取甲基安非他命1包，盧彥雄走出門外後復交付予簡培恩）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無償轉讓

		1.被告許瀚升於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80頁）
2.證人即被告盧彥雄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二第349頁至第350頁、卷四第210頁）
3.證人簡培恩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0頁、第146頁）
4.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377頁至第397頁）

		報告意旨雖認被告許瀚升以4000元販賣，惟證人盧彥雄、簡培恩均證稱未約定價金等語，故僅起訴轉讓毒品，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6

		賴明源

		113年1月7日凌晨2時許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被告賴明源居所前

		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30包

		3000元（尚賒欠）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9頁、卷四第180頁）
2.證人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9頁、卷四第219頁）
3.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7頁）：自被告許瀚升扣案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

		








 
附表二：被告賴明源無償轉讓毒品予邱柏諭一覽表
		編號

		轉讓時間

		轉讓地點

		轉讓標的

		證據

		備註



		1

		112年12月26日下午3時48分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被告賴明源居所內

		海洛因香菸2支

		1.被告賴明源於警詢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3頁）
2.證人邱柏諭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81頁、卷四第153頁）
3.Line通訊軟體訊息照片（偵5508號卷卷三第427頁至第429頁）

		報告意旨雖認被告賴明源以1000元販賣等語，惟價金之約定除證人邱柏諭單一證訴外查無佐證，訊息中邱柏諭亦曾傳送自己「口袋空空」之貼圖予被告賴明源，故僅起訴轉讓毒品，販賣毒品部分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2

		113年1月6日晚間10時0分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被告賴明源居所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1.被告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3頁、卷四第218頁）
2.證人邱柏諭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81頁、卷四第153頁）
3.Line通訊軟體訊息照片（偵5508號卷卷三第429頁）

		同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14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彥雄







            陳嘉修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5508號、第13807號、第15035號、第24612號、

第24632號、113年度毒偵字第353號），被告盧彥雄、陳嘉修分

別就所犯轉讓禁藥（起訴書犯罪事實三）、轉讓偽藥（起訴書犯

罪事實四）犯行自白犯罪，本院認為上開部分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921號），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一、盧彥雄犯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肆月。扣案如附表甲編號

    2、附表乙編號3之物，均沒收。

二、陳嘉修犯轉讓偽藥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證據補充被告盧彥雄、陳嘉修

    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見本院訴字921號卷一第367頁

    ）外，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之第三級毒

    品，並經衛生福利部公告為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3條之第三

    級管制藥品，而第三級管制藥品之製造或輸入，依藥事法第

    39條之規定，應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申請查驗

    登記，並經核領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並為醫藥上

    使用，倘涉未經核准擅自輸入者，適用藥事法第22條第1項

    第2款之規定，應屬禁藥，若涉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依藥

    事法第20條第1款之規定，應屬偽藥。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迄今僅核准藥品公司輸入愷他命原料藥製藥使用，

    未曾核准個人輸入，且臨床醫療用之愷他命均為注射液形態

    。本案被告陳嘉修所轉讓之愷他命並非注射製劑，自非合法

    製造，復無從證明係自國外非法輸入之禁藥，應屬國內違法

    製造之偽藥。　　　　

㈡、行為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

    ）予成年男子，同時該當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及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構成要件

    ，應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轉讓禁藥罪論處（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089號刑事大法庭裁定參照）。

    本案被告盧彥雄所犯轉讓第二級毒品兼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

    行為，並無證據證明轉讓之數量淨重達10公克以上，係同時

    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

    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應依法規競合，僅從重論以藥

    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

㈢、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及藥事法

    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同有處罰轉讓愷他命之規定。

    故行為人明知為偽藥而轉讓予他人者，其轉讓行為同時該當

    於上開2罪，屬法條競合，應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擇較

    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處斷（最高法院102年度

    台上字第240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陳嘉修所犯轉讓

    第三級毒品兼偽藥愷他命之行為，並無證據證明轉讓之數量

    淨重達20公克以上，係同時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

    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轉讓第三級毒品罪，應

    依法規競合，僅從重論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

    　　

㈣、核被告盧彥雄就犯罪事實三部分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

    項之轉讓禁藥罪；被告陳嘉修就犯罪事實四部分所為，係犯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又藥事法並無就持有禁

    藥、偽藥行為科以刑罰，並無轉讓高度行為吸收持有低度行

    為之問題。　

㈤、檢察官於起訴書已指明：被告陳嘉修前因數起販賣第三級毒

    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確定，於104年9月2

    1日入監服刑後，於108年3月18日假釋出監，於110年3月12

    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核與檢察官

    所提出之被告之刑案查註紀錄表（見113偵15035卷第7至9頁

    ）相符，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

    旨，本院認被告前揭犯行，與本案犯行，均同為毒品犯罪，

    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況，認加重最低本刑

    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

    重其刑。　　　　

㈥、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

    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

    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

    ，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大字第4243號刑事大法庭裁定參照）。又行為人轉讓同屬偽

    藥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既同該當於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

    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轉讓第三級毒品罪

    之構成要件，應擇較重之轉讓偽藥罪論處，依同一法理，倘

    有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之情形，亦應

    採相同見解，始為適法。查被告盧彥雄、陳嘉修分別於偵查

    中及本院審理時，對所犯轉讓禁藥罪、轉讓偽藥罪均自白犯

    罪（見113偵5508卷四第210頁、113偵15035卷第110頁、本

    院113訴921卷一第367頁），爰均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

    並就被告陳嘉修部分與前揭累犯加重規定，依法先加後減之

    。　　

㈦、爰審酌⒈被告盧彥雄、陳嘉修2人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

    係國家嚴厲查緝之毒品，不得任意持有、轉讓，且毒品具有

    高度之成癮性及濫用性，對身體健康有嚴重危害，竟仍轉讓

    毒品予他人，助長毒品氾濫，所為應予非難。⒉被告2人坦承

    犯行之犯後態度。⒊被告盧彥雄於本案行為前，有搶奪、竊

    盜、傷害等前科紀錄素行（見被告盧彥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本院訴921卷一第57至66頁）；被告陳嘉修

    除前揭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外，另有詐欺、竊盜及同質性之

    毒品犯罪前科紀錄之素行（見被告陳嘉修之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本院訴921卷一第87至94頁）。⒋被告2人於

    警詢時所供述之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見113偵55058卷二第341頁、113偵15035卷第25頁），分

    別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沒收部分：

㈠、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

    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

    如附表甲編號2之夾鏈袋1包、附表乙編號3之電子磅秤1台，

    被告盧彥雄自承有於本案分裝時使用（見本院訴921卷一第3

    76至377頁），為轉讓禁藥罪犯罪所用之物，應依上揭規定

    於被告盧彥雄罪行項下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扣案物，或非屬本案起訴範圍，或依被告2人供述均無

    法認定與本案轉讓禁藥、轉讓偽藥犯行有關（見本院訴921

    卷一第376至377頁），自不另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

     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洪佳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永豐、陳怡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徐煥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顏伶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被告盧彥雄於臺中市○里區○○○街00巷00號2樓之扣案物

】：

編號 扣案物名稱 備　　　　註 1 玻璃球1支  施用毒品所用，與本案無關 　2 夾鏈袋1包 用於分裝甲基安非他命，於本案有使用 3 手機1支 與本案無關　　　  4 海洛因1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 所涉施用、持有第一、二級毒品部分，另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毒偵字第533號案件偵查中，扣案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與本案無關 5 毒品咖啡包3包 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非本案起訴範圍，與本案無關 

 

附表乙【被告盧彥雄於臺中市○里區○○○街00巷00號地下1樓之扣

案物】：

編號 扣案物名稱 備　　　　註 1 毒咖啡包3包 施用所剩餘，與本案無關 　2 海洛因香菸1支 施用所剩餘，與本案無關 3 電子磅秤1台 有使用在本案 4 手銬1副 與本案無關 5 腳銬1副 與本案無關 6 游永池等人之存摺4本、金融卡3張、自然人憑證4張、身分證5張、健保卡4張、戶口名簿1張 與本案無關 7 義峰科技有限公司之公司資料1份 與本案無關 8 商業本票簿1本　 與本案無關 

 

附表丙【被告陳嘉修之扣案物】：

編號 扣案物名稱 備　　　　註 1 Iphone 13 pro手機1支 與本案無關 　2 愷他命1罐 非本案起訴範圍，與本案無關 3 k盤1個 與本案無關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508號

113年度偵字第13807號

　　　　　　　　　　　　　　　　　　113年度偵字第15035號

　　　　　　　　　　　　　　　　　　113年度偵字第24612號

　　　　　　　　　　　　　　　　　　113年度偵字第24632號

　　　　　　　　　　　　　　　　　　113年度毒偵字第353號

　　被　　　告　許瀚升　男　3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何彥騏律師

　　被　　　告　盧彥雄　男　4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賴明源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臺中市○○區○○○路000號（臺中○○○○○○○○○）

　　　　　　　　　　　　居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嘉修　男　3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庭緯　男　39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雲林縣○○鄉○○村○○000號

　　　　　　　　　　　　居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

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瀚升販賣、轉讓毒品：許瀚升先後4次基於販賣第二級毒

    品之犯意，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李志鵬、林群閔、賴明源等

    3人得手（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4號所示，共4次）。許瀚升另

    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無償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1包（淨

    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10公克）予盧彥雄得手（詳如附表一

    編號5所示）。許瀚升另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販賣

    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

    30包予賴明源得手（詳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經警持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於民國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

    7分許至下午1時20分許搜索許瀚升，扣得販賣所餘之Peko包

    裝毒品咖啡包6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

    純質淨重共約0.99公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前淨重2.3

    216公克）、愷他命2包（驗前淨重0.6592公克，第三級毒品

    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愷他命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分裝

    夾鏈袋1盒、手機2支等物。

二、賴明源販賣、轉讓毒品：

（一）緣簡順益（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經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以113年度原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判刑確定）在網路上

      公開販售甲基安非他命，警方從事網路巡邏發現後，乃與

      其磋商假意購買甲基安他命，簡順益乃與佯裝毒品買家之

      員警於112年12月11日下午4時8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

      號「樂府飯店」807號房內見面，員警並將購毒價金新臺

      幣（下同）3000元交予簡順益。簡順益先於同日下午2時8

      分許起，聯絡毒品上游即Line通訊軟體暱稱「賴○奎」之

      賴明源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賴明源乃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

      之犯意，於112年12月11日下午5時2分許，在臺中市○區○○

      路00號「樂府飯店」前其駕駛之小客車內，販賣甲基安非

      他命1包予簡順益，並當場收取3000元價金。嗣簡順益於

      同日下午5時5分許，在上開旅館房間內，將自賴明源購得

      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交予喬裝買家之員警後當場經警逮捕

      ，扣得甲基安非他命1包（毛重0.54公克，驗前淨重0.325

      5公克）等物。

（二）賴明源基於轉讓第一級毒品之犯意，無償轉讓海洛因予邱

      柏諭得手（詳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

      標準5公克）。賴明源另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無償轉讓

      甲基安非他命予邱柏諭得手（詳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淨

      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10公克）。經警於113年1月8日下

      午2時0分至4時0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

      票搜索賴明源，扣得海洛因2包（毛重共1.60公克）、甲

      基安非他命1包（驗前淨重0.9490公克）、毒品咖啡包30

      包（毒品報告尚未完成，如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達5公克

      以上，將另行起訴持有毒品罪，毒品咖啡包部分非本案起

      訴範圍）、手機2支、電子磅秤2個等物（賴明源所涉施用

      、持有第一、二級毒品罪嫌，另以113年度毒偵字第1234

      號案件偵查中，並已聲請觀察勒戒，非本案起訴範圍）。

三、盧彥雄轉讓毒品：盧彥雄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於112年12月

    24日凌晨3時8分許，進入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許

    瀚升住處內，向許瀚升拿取甲基安非他命1包後，走出許瀚

    升住處外，隨即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在門口將該包甲基安

    非他命無償轉讓予簡培恩得手（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10

    公克）。經警於113年1月8日下午1時22分許至2時5分許間，

    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盧彥雄，扣得海洛因

    1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所涉施用、持有第一、二級毒品部

    分，另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毒偵字第533號案件偵查中，

    扣案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毒品

    咖啡包3包（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非本案起訴範

    圍）、手機1支等物。

四、陳嘉修轉讓毒品：陳嘉修於112年10月27日凌晨4時許，在臺

    中市○里區○○路0000號「7-11便利商店光興門市」旁尤弘昱

    駕駛之小客車內，基於轉讓偽藥之犯意，無償轉讓1盒含愷

    他命之香菸（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20公克）予尤弘昱得

    手。經警於113年3月7日上午11時23分許至46分許間，持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陳嘉修，扣得愷他命1罐

    （驗前淨重0.4740公克，非本案起訴範圍）、手機1支等物

    。

五、廖庭緯持有毒品：廖庭緯自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3分許為

    警拘提前某日起，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自臺灣南部

    購入並繼續持有甲基安非他命11包（驗前純質淨重共約186.

    80公克）、毒品咖啡包130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

    西酮成分純質淨重共約22.51公克）、愷他命1包（驗前淨重

    0.9387公克）等物。經警於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3分許，

    持本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拘獲廖庭緯，並於同日中午12時57分

    許至下午1時20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

    ，搜索其身上及包包，扣得上揭毒品、及磅秤1臺、手機3支

    、海洛因2包（毛重1.22公克，持有海洛因部分應為施用第

    一級毒品部分吸收，非本案起訴範圍，所涉施用第一、二級

    毒品罪嫌，另以113年度毒偵字第352號案件偵辦中，並另行

    聲請觀察勒戒）。

六、許瀚升施用毒品（113年度毒偵字第353號卷）：許瀚升前因

    施用毒品案件，經執行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

    ，於112年2月17日執行完畢釋放。詎仍未能戒除毒癮，於釋

    放3年內之113年1月8日上午9時許，在臺中市○區○○○道0段00

    0號屋內，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以玻璃球燒烤甲基

    安非他命後吸入毒煙之方式，施用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其

    因上開「一」所示販毒案件，於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3分

    許為警拘提，依本檢察官核發之鑑定許可書並得其同意，於

    113年1月8日下午4時0分許採尿送驗後，結果呈安非他命、

    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

七、廖庭緯竊盜（113年度偵字第13807、24612號卷）：廖庭緯

    先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為下列竊盜犯行：

（一）廖庭緯於112年10月21日凌晨2時22分許，進入臺中市○○區

      ○○路0段000○00號「家樂福青海店」內，基於攜帶兇器竊

      盜之犯意，先徒手竊取流行背包1個、FILA男用涼感圓領

      短袖上衣1件、3GUN男用短袖圓領涼爽內衣1件、愛之味寒

      天檸檬飲1瓶、義美牛奶法蘭酥1盒，復以尖銳足供兇器使

      用之剪刀剪斷貨架上鞋盒內皮製涼鞋1雙之吊牌及防盜磁

      扣後，將該雙拖鞋穿在腳上，而將原先所穿之舊鞋及剪斷

      之吊牌、防盜磁扣放入鞋盒後放回架上，於同日凌晨3時3

      3分許，未結帳即攜帶上揭商品離開現場（竊盜之商品價

      格共2275元）。

（二）廖庭緯於112年10月27日上午8時54分許，與另名姓名不詳

      男子，共同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一同進入上揭

      「家樂福青海店」內。同行男子先竊取黑色彈性透氣休閒

      直筒長褲1件放入側背包內；廖庭緯及同行男子復輪流使

      用同一把尖銳足供兇器使用之剪刀，剪斷NIKE運動鞋2雙

      之吊牌及防盜磁扣後，各自竊取竊取1雙NIKE運動鞋（共

      竊取2雙）而分別將其穿在自己腳上，廖庭緯復將原先所

      穿舊鞋放入鞋盒後放回架上；廖庭緯復竊取國光全合成車

      用機油2瓶而放入背包內，其後2人於同日上午9時30分許

      ，未結帳即共同攜帶上揭商品離開現場（竊盜之商品價格

      共5905元）。嗣因廖庭緯先後2次留在鞋盒內之舊鞋表面

      ，均驗出廖庭緯之DNA，乃經警查悉上情。

（三）廖庭緯於113年4月24日凌晨4時15分許，基於攜帶兇器竊

      盜之犯意，攜帶手電筒1支、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金屬

      製電線剪1支，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號「惠宇青山

      清建案工地」地下2樓，以電線剪剪斷工地專案經理賴肇

      熙所管領之電纜線後，將之綑起且用膠帶黏貼固定，於同

      日凌晨4時29分許，將其搬運至一旁牆壁旁而竊盜得手（

      竊盜之電纜線價值約8000元）。然因其聽聞保全巡邏之聲

      音，乃拋下竊得之電纜線1綑後躲藏。經保全於同日凌晨4

      時35分許巡邏時發現地上有竊賊掉落之電線剪，研判竊賊

      仍在工地現場，乃報警後與警察一同搜尋，經警於同日上

      午7時30分許查獲廖庭緯，於其身上扣得手電筒1支，並扣

      得其遺留在竊盜現場之電纜線1綑（已發還賴肇熙）、電

      線剪1支，因而破獲。

八、毒品部分，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第二分局報告偵辦；竊盜部

    分，案經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委由安全課警衛長張

    稚榆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案經賴肇熙

    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犯罪事實欄「一」部分，經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

    坦承不諱，並經各該毒品買家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證述明確

    （詳如附表一「證據」欄所示），並有附表一「證據」欄所

    示之監視器翻拍照片等物證可資佐證。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

    卷一第317頁至第321頁）、搜索現場蒐證照片及扣案物照片

    共17張（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123頁至第134頁）、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7頁至第19

    8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

    第199頁）存卷可考，復有扣案之販賣所餘毒品咖啡包6包、

    甲基安非他命1包、分裝夾鏈袋1盒、手機2支可資佐證，足

    認被告許瀚升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犯罪事實欄「二（一）」部分，經被告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

    偵查中坦承不諱（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1頁、卷四第218頁

    ），購毒過程並經證人即買家簡順益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證

    述明確（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15頁、卷四第173頁至第174

    頁），且有被告賴明源與簡順益間Line通訊軟體訊息翻拍照

    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35頁至第137頁）、簡順益上車購

    毒過程之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3頁至第39

    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6號簡順益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案件刑事判決（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31頁至第2

    40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5508號卷卷四

    第241頁）存卷可考。證人簡順益雖證稱係被告廖庭緯交付

    毒品予伊等語，惟證人簡順益亦證稱當時有2人一起乘坐該

    小客車前來等情，核與被告賴明源供稱當時係被告廖庭緯開

    車載伊前去現場等情相符，考量上揭Line通訊軟體帳號為被

    告賴明源所用之帳號，尚無事證足認被告廖庭緯有參與本次

    販毒犯行，依卷內事證，應認係被告賴明源販賣、交付毒品

    予簡順益。至被告賴明源雖辯稱尚未收到價金云云，惟與證

    人簡順益所述不符，且自案發脈絡以觀，佯裝購毒之員警將

    3000元購毒價金在旅館房間內交付予簡順益後，簡順益隨即

    出門前往旅館前之自用小客車內向被告賴明源購得甲基安非

    他命1包，並隨即返回房間將該包毒品交付予佯裝購毒之警

    方並遭警逮捕，惟警方並未自簡順益身上扣得甫交付之3000

    元毒品價金，此觀簡順益警詢筆錄所述之扣案物自明，故由

    上揭案發脈絡以觀，簡順益應已將上揭3000元價金交付予被

    告賴明源。而就犯罪事實欄「二（二）」部分，亦經被告賴

    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附表二「證據」欄

    所示證人證述及訊息紀錄照片存卷可考，復有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

    卷卷三第99頁至第103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

    （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3頁）、扣案之海洛因2包、甲基

    安非他命1包、手機2支、電子磅秤2個可資佐證。足認被告

    賴明源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三、犯罪事實欄「三」部分，經被告盧彥雄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

    大致坦承犯行（見偵5508號卷二第349頁至第350頁、卷四第

    210頁），並經證人簡培恩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證述明確（

    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0頁、第146頁），並有監視器翻拍照

    片（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377頁至第397頁）、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

    卷卷二第399頁至第403頁）存卷可考，復有扣案之甲基安非

    他命1包、手機1支可資佐證，足認被告盧彥雄上揭犯嫌應堪

    認定。

四、犯罪事實欄「四」部分，經被告陳嘉修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

    諱（見偵15035號卷第110頁），核與證人尤弘昱於警詢中之

    證述相符（見偵15035號卷第39頁至第40頁），並有尤弘昱

    與另名毒品上游「運功散」之通訊軟體訊息照片（見偵1503

    5號卷第43頁至第45頁，上游「運功散」於當日凌晨3時50分

    許，傳訊要尤弘昱去「拿K」帶下來等語，尤弘昱隨即與被

    告陳嘉修碰面）、被告陳嘉修交付K菸過程之監視器翻拍照

    片（見偵15035號卷第81頁至第83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15035號卷

    第53頁至第57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15

    035號卷第113頁）存卷可考，並有扣案之愷他命1罐、手機1

    支可資佐證，足認被告陳嘉修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

    應堪認定。

五、犯罪事實欄「五」部分，經被告廖庭緯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

    坦承不諱（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177頁、卷四第196頁），並

    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255頁至第261頁）、扣案毒品照片

    （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265頁至第28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15頁至第217頁）、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21頁)

    存卷可考，並有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11包、毒品咖啡包130

    包、愷他命1包、磅秤1臺可資佐證，足認被告廖庭緯上揭自

    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六、犯罪事實欄「六」部分，經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

    坦承不諱，並有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尿液檢

    驗報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委託鑑驗尿液代號真實

    姓名對照表存卷可考，復有矯正簡表、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

    錄表可資佐證（以上均見毒偵353號卷），足認被告許瀚升

    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七、犯罪事實欄「七（一）」、「七（二）」部分，被告廖庭緯

    未到案，惟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稚榆於

    警詢中證述明確，並有竊盜過程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臺中

    市政府警察局鑑定書（現場所留下之拖鞋、運動鞋表面，均

    驗出被告廖庭緯之DNA）、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證物

    採驗報告及蒐證照片14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存卷可考

    （以上均見偵13807號卷）。犯罪事實欄「七（三）」部分

    ，經被告廖庭緯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人

    賴肇熙、證人即工地保全林榮亮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復有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

    蒐證照片11張、監視器翻拍照片6張存卷可考（以上均見偵2

    4612號卷），並有扣案之電線剪、手電筒各1個可資佐證，

    足認被告廖庭緯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八、適用之法條：

（一）核被告許瀚升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

      販賣第二級毒品（共4罪）、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

      品（1罪）、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1罪）、藥

      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1罪）等罪嫌。所涉7罪間

      ，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二）核被告賴明源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

      販賣第二級毒品、第8條第1項之轉讓第一級毒品、藥事法

      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等罪嫌。所涉3罪間，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核被告盧彥雄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

      罪嫌。

（四）核被告陳嘉修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

      罪嫌。

（五）核被告廖庭緯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

      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第11條第5項之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等罪嫌。其僅有1個持

      有毒品行為，所涉上揭2罪名，為想像競合，請依刑法第5

      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而依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

      克以上罪名處斷。被告廖庭緯另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

      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嫌（共3罪）。所涉4罪間，犯意各

      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就犯罪事實欄「七（二）

      」部分，被告廖庭緯與另名姓名不詳男子，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六）累犯：

　　1.被告許瀚升前因多起詐欺、偽造文書、洗錢等案件，於10

      6年1月16日起入監接續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2年2月、1

      年5月等3段刑期，於109年6月29日假釋出監後，於111年1

      月2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復因

      詐欺、洗錢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200

      0元確定，徒刑部分入服監刑後，於112年5月16日服刑期

      滿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矯正簡表存卷

      可考；其前案罪名雖與本案罪名不同，然前已犯下數量甚

      多之犯罪，並實際入監服刑3年近4年，仍未生警惕，又再

      犯本件重罪，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

　　2.被告賴明源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以108年度聲字第2726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

      年3月確定，於107年5月8日入監服刑後，於109年1月20日

      假釋出監，於109年10月10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

      期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矯正簡表

      存卷可考，本案又再犯與前案罪質相同之毒品犯罪，且情

      節從自己施用提升至轉讓及販賣之程度，足認其刑罰適應

      力薄弱。

　　3.被告陳嘉修前因數起販賣第三級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應

      執行有期徒刑6年確定，於104年9月21日入監服刑後，於1

      08年3月18日假釋出監，於110年3月1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

      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矯正簡表存卷可考，本案又再犯罪質相同之毒品相關犯

      罪，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

　　4.綜上，被告許瀚升、賴明源、陳嘉修3人，前受有期徒刑

      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

      為累犯，且均有刑罰適應力薄弱之情事而有加重其刑之必

      要，除本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再行加重者外，請依刑

      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許瀚升、賴明源、陳嘉修3人

      加重其刑。

（七）就上揭販賣、轉讓毒品部分，被告許瀚升、賴明源、盧彥

      雄、陳嘉修4人，均業於偵查中自白，如於歷次審判中亦

      自白，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

      刑。

（八）本案均無依被告供述查獲之毒品來源之情事，附此敘明。

（九）沒收：

　　1.被告許瀚升：自被告許瀚升扣案之販賣所餘Peko包裝毒品

      咖啡包6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為

      販毒所用及預備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

      沒收。扣案之販賣、轉讓所餘甲基安非他命1包，請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

      扣案之分裝夾鏈袋1盒、手機2支，為其販毒所用或預備之

      工具，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刑法第38條

      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販毒所得共1萬7000元，請依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搜索時扣

      押現金3500元可供追徵之用）。

　　2.被告賴明源：自被告賴明源扣案之手機2支、電子磅秤2個

      等物，為販毒所用之工具，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

      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未扣案之販毒所得3000元，請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被告廖庭緯：被告廖庭緯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11包，請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

      。扣案之毒品咖啡包130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

      西酮成分純質淨重共約22.51公克）、愷他命1包（驗前淨

      重0.9387公克），加總之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已達5公克

      以上，因而均為禁止持有之違禁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1

      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電線剪、手電筒各1支，為其

      所有，並為供其為竊盜犯行時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

      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未扣案之自家樂福竊得之贓物，

      如於審判中未返還被害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搜索時扣押現金1800元可供追

      徵之用）。

九、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洪佳業

附表一：被告許瀚升販賣及轉讓毒品一覽表

編號 購毒者 販毒時間 販毒地點 販毒標的 價金 證據 備註 1 李志鵬 112年11月19日下午3時0分許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4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80頁） 2.證人李志鵬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225頁至第227頁、卷四第166頁） 3.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51至第253頁） 4.被告許瀚升與李志鵬於112年11月19日之FACETIME通訊軟體語音對話紀錄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57頁）  2 林群閔 112年11月25日凌晨6時9分許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前 甲基安非他命1包 5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2頁、卷四第180頁） 2.證人即買家林群閔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74頁、卷四第160頁） 3.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89頁至第193頁）  3 林群閔 112年12月4日凌晨0時39分許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5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2頁、卷四第180頁） 2.證人即買家林群閔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74頁、卷四第160頁） 3.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95頁至第199頁）  4 賴明源 112年12月8日上午10時45分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前 甲基安非他命1包 3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9頁） 2.證人賴明源於警詢及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1頁）  5 盧彥雄   112年12月24日凌晨3時8分許（盧彥雄進屋向被告許瀚升拿取甲基安非他命1包，盧彥雄走出門外後復交付予簡培恩）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無償轉讓 1.被告許瀚升於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80頁） 2.證人即被告盧彥雄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二第349頁至第350頁、卷四第210頁） 3.證人簡培恩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0頁、第146頁） 4.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377頁至第397頁） 報告意旨雖認被告許瀚升以4000元販賣，惟證人盧彥雄、簡培恩均證稱未約定價金等語，故僅起訴轉讓毒品，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6 賴明源 113年1月7日凌晨2時許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被告賴明源居所前 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30包 3000元（尚賒欠）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9頁、卷四第180頁） 2.證人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9頁、卷四第219頁） 3.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7頁）：自被告許瀚升扣案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  

 

附表二：被告賴明源無償轉讓毒品予邱柏諭一覽表

編號 轉讓時間 轉讓地點 轉讓標的 證據 備註 1 112年12月26日下午3時48分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被告賴明源居所內 海洛因香菸2支 1.被告賴明源於警詢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3頁） 2.證人邱柏諭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81頁、卷四第153頁） 3.Line通訊軟體訊息照片（偵5508號卷卷三第427頁至第429頁） 報告意旨雖認被告賴明源以1000元販賣等語，惟價金之約定除證人邱柏諭單一證訴外查無佐證，訊息中邱柏諭亦曾傳送自己「口袋空空」之貼圖予被告賴明源，故僅起訴轉讓毒品，販賣毒品部分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2 113年1月6日晚間10時0分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被告賴明源居所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1.被告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3頁、卷四第218頁） 2.證人邱柏諭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81頁、卷四第153頁） 3.Line通訊軟體訊息照片（偵5508號卷卷三第429頁） 同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14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彥雄






            陳嘉修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508號、第13807號、第15035號、第24612號、第24632號、113年度毒偵字第353號），被告盧彥雄、陳嘉修分別就所犯轉讓禁藥（起訴書犯罪事實三）、轉讓偽藥（起訴書犯罪事實四）犯行自白犯罪，本院認為上開部分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921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一、盧彥雄犯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肆月。扣案如附表甲編號2、附表乙編號3之物，均沒收。
二、陳嘉修犯轉讓偽藥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證據補充被告盧彥雄、陳嘉修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見本院訴字921號卷一第367頁）外，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之第三級毒品，並經衛生福利部公告為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3條之第三級管制藥品，而第三級管制藥品之製造或輸入，依藥事法第39條之規定，應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申請查驗登記，並經核領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並為醫藥上使用，倘涉未經核准擅自輸入者，適用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屬禁藥，若涉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依藥事法第20條第1款之規定，應屬偽藥。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迄今僅核准藥品公司輸入愷他命原料藥製藥使用，未曾核准個人輸入，且臨床醫療用之愷他命均為注射液形態。本案被告陳嘉修所轉讓之愷他命並非注射製劑，自非合法製造，復無從證明係自國外非法輸入之禁藥，應屬國內違法製造之偽藥。　　　　
㈡、行為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男子，同時該當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構成要件，應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轉讓禁藥罪論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089號刑事大法庭裁定參照）。本案被告盧彥雄所犯轉讓第二級毒品兼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並無證據證明轉讓之數量淨重達10公克以上，係同時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應依法規競合，僅從重論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
㈢、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同有處罰轉讓愷他命之規定。故行為人明知為偽藥而轉讓予他人者，其轉讓行為同時該當於上開2罪，屬法條競合，應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處斷（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0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陳嘉修所犯轉讓第三級毒品兼偽藥愷他命之行為，並無證據證明轉讓之數量淨重達20公克以上，係同時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轉讓第三級毒品罪，應依法規競合，僅從重論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　　
㈣、核被告盧彥雄就犯罪事實三部分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被告陳嘉修就犯罪事實四部分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又藥事法並無就持有禁藥、偽藥行為科以刑罰，並無轉讓高度行為吸收持有低度行為之問題。　
㈤、檢察官於起訴書已指明：被告陳嘉修前因數起販賣第三級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確定，於104年9月21日入監服刑後，於108年3月18日假釋出監，於110年3月1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核與檢察官所提出之被告之刑案查註紀錄表（見113偵15035卷第7至9頁）相符，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本院認被告前揭犯行，與本案犯行，均同為毒品犯罪，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況，認加重最低本刑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㈥、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刑事大法庭裁定參照）。又行為人轉讓同屬偽藥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既同該當於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之構成要件，應擇較重之轉讓偽藥罪論處，依同一法理，倘有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之情形，亦應採相同見解，始為適法。查被告盧彥雄、陳嘉修分別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對所犯轉讓禁藥罪、轉讓偽藥罪均自白犯罪（見113偵5508卷四第210頁、113偵15035卷第110頁、本院113訴921卷一第367頁），爰均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並就被告陳嘉修部分與前揭累犯加重規定，依法先加後減之。　　
㈦、爰審酌⒈被告盧彥雄、陳嘉修2人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係國家嚴厲查緝之毒品，不得任意持有、轉讓，且毒品具有高度之成癮性及濫用性，對身體健康有嚴重危害，竟仍轉讓毒品予他人，助長毒品氾濫，所為應予非難。⒉被告2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⒊被告盧彥雄於本案行為前，有搶奪、竊盜、傷害等前科紀錄素行（見被告盧彥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訴921卷一第57至66頁）；被告陳嘉修除前揭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外，另有詐欺、竊盜及同質性之毒品犯罪前科紀錄之素行（見被告陳嘉修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訴921卷一第87至94頁）。⒋被告2人於警詢時所供述之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113偵55058卷二第341頁、113偵15035卷第25頁），分別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沒收部分：
㈠、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如附表甲編號2之夾鏈袋1包、附表乙編號3之電子磅秤1台，被告盧彥雄自承有於本案分裝時使用（見本院訴921卷一第376至377頁），為轉讓禁藥罪犯罪所用之物，應依上揭規定於被告盧彥雄罪行項下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扣案物，或非屬本案起訴範圍，或依被告2人供述均無法認定與本案轉讓禁藥、轉讓偽藥犯行有關（見本院訴921卷一第376至377頁），自不另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 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洪佳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永豐、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徐煥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顏伶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被告盧彥雄於臺中市○里區○○○街00巷00號2樓之扣案物】：
		編號

		扣案物名稱

		備　　　　註



		1

		玻璃球1支



		施用毒品所用，與本案無關



		　2

		夾鏈袋1包

		用於分裝甲基安非他命，於本案有使用



		3

		手機1支

		與本案無關　　　 



		4

		海洛因1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

		所涉施用、持有第一、二級毒品部分，另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毒偵字第533號案件偵查中，扣案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與本案無關



		5

		毒品咖啡包3包

		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非本案起訴範圍，與本案無關







 
附表乙【被告盧彥雄於臺中市○里區○○○街00巷00號地下1樓之扣案物】：
		編號

		扣案物名稱

		備　　　　註



		1

		毒咖啡包3包

		施用所剩餘，與本案無關



		　2

		海洛因香菸1支

		施用所剩餘，與本案無關



		3

		電子磅秤1台

		有使用在本案



		4

		手銬1副

		與本案無關



		5

		腳銬1副

		與本案無關



		6

		游永池等人之存摺4本、金融卡3張、自然人憑證4張、身分證5張、健保卡4張、戶口名簿1張

		與本案無關



		7

		義峰科技有限公司之公司資料1份

		與本案無關



		8

		商業本票簿1本　

		與本案無關







 
附表丙【被告陳嘉修之扣案物】：
		編號

		扣案物名稱

		備　　　　註



		1

		Iphone 13 pro手機1支

		與本案無關



		　2

		愷他命1罐

		非本案起訴範圍，與本案無關



		3

		k盤1個

		與本案無關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508號
113年度偵字第13807號
　　　　　　　　　　　　　　　　　　113年度偵字第15035號
　　　　　　　　　　　　　　　　　　113年度偵字第24612號
　　　　　　　　　　　　　　　　　　113年度偵字第24632號
　　　　　　　　　　　　　　　　　　113年度毒偵字第353號
　　被　　　告　許瀚升　男　3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何彥騏律師

　　被　　　告　盧彥雄　男　4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賴明源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臺中市○○區○○○路000號（臺中○○○○○○○○○）
　　　　　　　　　　　　居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嘉修　男　3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庭緯　男　39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雲林縣○○鄉○○村○○000號
　　　　　　　　　　　　居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瀚升販賣、轉讓毒品：許瀚升先後4次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李志鵬、林群閔、賴明源等3人得手（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4號所示，共4次）。許瀚升另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無償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1包（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10公克）予盧彥雄得手（詳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許瀚升另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販賣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30包予賴明源得手（詳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經警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於民國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7分許至下午1時20分許搜索許瀚升，扣得販賣所餘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6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純質淨重共約0.99公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前淨重2.3216公克）、愷他命2包（驗前淨重0.6592公克，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愷他命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分裝夾鏈袋1盒、手機2支等物。
二、賴明源販賣、轉讓毒品：
（一）緣簡順益（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原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判刑確定）在網路上公開販售甲基安非他命，警方從事網路巡邏發現後，乃與其磋商假意購買甲基安他命，簡順益乃與佯裝毒品買家之員警於112年12月11日下午4時8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樂府飯店」807號房內見面，員警並將購毒價金新臺幣（下同）3000元交予簡順益。簡順益先於同日下午2時8分許起，聯絡毒品上游即Line通訊軟體暱稱「賴○奎」之賴明源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賴明源乃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2年12月11日下午5時2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樂府飯店」前其駕駛之小客車內，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包予簡順益，並當場收取3000元價金。嗣簡順益於同日下午5時5分許，在上開旅館房間內，將自賴明源購得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交予喬裝買家之員警後當場經警逮捕，扣得甲基安非他命1包（毛重0.54公克，驗前淨重0.3255公克）等物。
（二）賴明源基於轉讓第一級毒品之犯意，無償轉讓海洛因予邱柏諭得手（詳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5公克）。賴明源另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邱柏諭得手（詳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10公克）。經警於113年1月8日下午2時0分至4時0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賴明源，扣得海洛因2包（毛重共1.60公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前淨重0.9490公克）、毒品咖啡包30包（毒品報告尚未完成，如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達5公克以上，將另行起訴持有毒品罪，毒品咖啡包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手機2支、電子磅秤2個等物（賴明源所涉施用、持有第一、二級毒品罪嫌，另以113年度毒偵字第1234號案件偵查中，並已聲請觀察勒戒，非本案起訴範圍）。
三、盧彥雄轉讓毒品：盧彥雄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於112年12月24日凌晨3時8分許，進入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許瀚升住處內，向許瀚升拿取甲基安非他命1包後，走出許瀚升住處外，隨即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在門口將該包甲基安非他命無償轉讓予簡培恩得手（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10公克）。經警於113年1月8日下午1時22分許至2時5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盧彥雄，扣得海洛因1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所涉施用、持有第一、二級毒品部分，另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毒偵字第533號案件偵查中，扣案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毒品咖啡包3包（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非本案起訴範圍）、手機1支等物。
四、陳嘉修轉讓毒品：陳嘉修於112年10月27日凌晨4時許，在臺中市○里區○○路0000號「7-11便利商店光興門市」旁尤弘昱駕駛之小客車內，基於轉讓偽藥之犯意，無償轉讓1盒含愷他命之香菸（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20公克）予尤弘昱得手。經警於113年3月7日上午11時23分許至46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陳嘉修，扣得愷他命1罐（驗前淨重0.4740公克，非本案起訴範圍）、手機1支等物。
五、廖庭緯持有毒品：廖庭緯自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3分許為警拘提前某日起，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自臺灣南部購入並繼續持有甲基安非他命11包（驗前純質淨重共約186.80公克）、毒品咖啡包130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純質淨重共約22.51公克）、愷他命1包（驗前淨重0.9387公克）等物。經警於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3分許，持本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拘獲廖庭緯，並於同日中午12時57分許至下午1時20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其身上及包包，扣得上揭毒品、及磅秤1臺、手機3支、海洛因2包（毛重1.22公克，持有海洛因部分應為施用第一級毒品部分吸收，非本案起訴範圍，所涉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罪嫌，另以113年度毒偵字第352號案件偵辦中，並另行聲請觀察勒戒）。
六、許瀚升施用毒品（113年度毒偵字第353號卷）：許瀚升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執行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2年2月17日執行完畢釋放。詎仍未能戒除毒癮，於釋放3年內之113年1月8日上午9時許，在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屋內，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以玻璃球燒烤甲基安非他命後吸入毒煙之方式，施用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其因上開「一」所示販毒案件，於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3分許為警拘提，依本檢察官核發之鑑定許可書並得其同意，於113年1月8日下午4時0分許採尿送驗後，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
七、廖庭緯竊盜（113年度偵字第13807、24612號卷）：廖庭緯先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為下列竊盜犯行：
（一）廖庭緯於112年10月21日凌晨2時22分許，進入臺中市○○區○○路0段000○00號「家樂福青海店」內，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先徒手竊取流行背包1個、FILA男用涼感圓領短袖上衣1件、3GUN男用短袖圓領涼爽內衣1件、愛之味寒天檸檬飲1瓶、義美牛奶法蘭酥1盒，復以尖銳足供兇器使用之剪刀剪斷貨架上鞋盒內皮製涼鞋1雙之吊牌及防盜磁扣後，將該雙拖鞋穿在腳上，而將原先所穿之舊鞋及剪斷之吊牌、防盜磁扣放入鞋盒後放回架上，於同日凌晨3時33分許，未結帳即攜帶上揭商品離開現場（竊盜之商品價格共2275元）。
（二）廖庭緯於112年10月27日上午8時54分許，與另名姓名不詳男子，共同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一同進入上揭「家樂福青海店」內。同行男子先竊取黑色彈性透氣休閒直筒長褲1件放入側背包內；廖庭緯及同行男子復輪流使用同一把尖銳足供兇器使用之剪刀，剪斷NIKE運動鞋2雙之吊牌及防盜磁扣後，各自竊取竊取1雙NIKE運動鞋（共竊取2雙）而分別將其穿在自己腳上，廖庭緯復將原先所穿舊鞋放入鞋盒後放回架上；廖庭緯復竊取國光全合成車用機油2瓶而放入背包內，其後2人於同日上午9時30分許，未結帳即共同攜帶上揭商品離開現場（竊盜之商品價格共5905元）。嗣因廖庭緯先後2次留在鞋盒內之舊鞋表面，均驗出廖庭緯之DNA，乃經警查悉上情。
（三）廖庭緯於113年4月24日凌晨4時15分許，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攜帶手電筒1支、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金屬製電線剪1支，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號「惠宇青山清建案工地」地下2樓，以電線剪剪斷工地專案經理賴肇熙所管領之電纜線後，將之綑起且用膠帶黏貼固定，於同日凌晨4時29分許，將其搬運至一旁牆壁旁而竊盜得手（竊盜之電纜線價值約8000元）。然因其聽聞保全巡邏之聲音，乃拋下竊得之電纜線1綑後躲藏。經保全於同日凌晨4時35分許巡邏時發現地上有竊賊掉落之電線剪，研判竊賊仍在工地現場，乃報警後與警察一同搜尋，經警於同日上午7時30分許查獲廖庭緯，於其身上扣得手電筒1支，並扣得其遺留在竊盜現場之電纜線1綑（已發還賴肇熙）、電線剪1支，因而破獲。
八、毒品部分，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第二分局報告偵辦；竊盜部分，案經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委由安全課警衛長張稚榆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案經賴肇熙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犯罪事實欄「一」部分，經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各該毒品買家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證述明確（詳如附表一「證據」欄所示），並有附表一「證據」欄所示之監視器翻拍照片等物證可資佐證。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317頁至第321頁）、搜索現場蒐證照片及扣案物照片共17張（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123頁至第134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7頁至第198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9頁）存卷可考，復有扣案之販賣所餘毒品咖啡包6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分裝夾鏈袋1盒、手機2支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許瀚升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犯罪事實欄「二（一）」部分，經被告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1頁、卷四第218頁），購毒過程並經證人即買家簡順益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15頁、卷四第173頁至第174頁），且有被告賴明源與簡順益間Line通訊軟體訊息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35頁至第137頁）、簡順益上車購毒過程之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3頁至第39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6號簡順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刑事判決（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31頁至第240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41頁）存卷可考。證人簡順益雖證稱係被告廖庭緯交付毒品予伊等語，惟證人簡順益亦證稱當時有2人一起乘坐該小客車前來等情，核與被告賴明源供稱當時係被告廖庭緯開車載伊前去現場等情相符，考量上揭Line通訊軟體帳號為被告賴明源所用之帳號，尚無事證足認被告廖庭緯有參與本次販毒犯行，依卷內事證，應認係被告賴明源販賣、交付毒品予簡順益。至被告賴明源雖辯稱尚未收到價金云云，惟與證人簡順益所述不符，且自案發脈絡以觀，佯裝購毒之員警將3000元購毒價金在旅館房間內交付予簡順益後，簡順益隨即出門前往旅館前之自用小客車內向被告賴明源購得甲基安非他命1包，並隨即返回房間將該包毒品交付予佯裝購毒之警方並遭警逮捕，惟警方並未自簡順益身上扣得甫交付之3000元毒品價金，此觀簡順益警詢筆錄所述之扣案物自明，故由上揭案發脈絡以觀，簡順益應已將上揭3000元價金交付予被告賴明源。而就犯罪事實欄「二（二）」部分，亦經被告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附表二「證據」欄所示證人證述及訊息紀錄照片存卷可考，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99頁至第103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3頁）、扣案之海洛因2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手機2支、電子磅秤2個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賴明源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三、犯罪事實欄「三」部分，經被告盧彥雄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大致坦承犯行（見偵5508號卷二第349頁至第350頁、卷四第210頁），並經證人簡培恩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0頁、第146頁），並有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377頁至第39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399頁至第403頁）存卷可考，復有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手機1支可資佐證，足認被告盧彥雄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四、犯罪事實欄「四」部分，經被告陳嘉修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見偵15035號卷第110頁），核與證人尤弘昱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見偵15035號卷第39頁至第40頁），並有尤弘昱與另名毒品上游「運功散」之通訊軟體訊息照片（見偵15035號卷第43頁至第45頁，上游「運功散」於當日凌晨3時50分許，傳訊要尤弘昱去「拿K」帶下來等語，尤弘昱隨即與被告陳嘉修碰面）、被告陳嘉修交付K菸過程之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15035號卷第81頁至第83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15035號卷第53頁至第57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15035號卷第113頁）存卷可考，並有扣案之愷他命1罐、手機1支可資佐證，足認被告陳嘉修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五、犯罪事實欄「五」部分，經被告廖庭緯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177頁、卷四第196頁），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255頁至第261頁）、扣案毒品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265頁至第28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15頁至第217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21頁)存卷可考，並有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11包、毒品咖啡包130包、愷他命1包、磅秤1臺可資佐證，足認被告廖庭緯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六、犯罪事實欄「六」部分，經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委託鑑驗尿液代號真實姓名對照表存卷可考，復有矯正簡表、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可資佐證（以上均見毒偵353號卷），足認被告許瀚升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七、犯罪事實欄「七（一）」、「七（二）」部分，被告廖庭緯未到案，惟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稚榆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並有竊盜過程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鑑定書（現場所留下之拖鞋、運動鞋表面，均驗出被告廖庭緯之DNA）、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證物採驗報告及蒐證照片14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存卷可考（以上均見偵13807號卷）。犯罪事實欄「七（三）」部分，經被告廖庭緯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人賴肇熙、證人即工地保全林榮亮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蒐證照片11張、監視器翻拍照片6張存卷可考（以上均見偵24612號卷），並有扣案之電線剪、手電筒各1個可資佐證，足認被告廖庭緯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八、適用之法條：
（一）核被告許瀚升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共4罪）、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1罪）、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1罪）、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1罪）等罪嫌。所涉7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二）核被告賴明源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第8條第1項之轉讓第一級毒品、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等罪嫌。所涉3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核被告盧彥雄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嫌。
（四）核被告陳嘉修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嫌。
（五）核被告廖庭緯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等罪嫌。其僅有1個持有毒品行為，所涉上揭2罪名，為想像競合，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而依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名處斷。被告廖庭緯另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嫌（共3罪）。所涉4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就犯罪事實欄「七（二）」部分，被告廖庭緯與另名姓名不詳男子，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六）累犯：
　　1.被告許瀚升前因多起詐欺、偽造文書、洗錢等案件，於106年1月16日起入監接續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2年2月、1年5月等3段刑期，於109年6月29日假釋出監後，於111年1月2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復因詐欺、洗錢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2000元確定，徒刑部分入服監刑後，於112年5月16日服刑期滿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矯正簡表存卷可考；其前案罪名雖與本案罪名不同，然前已犯下數量甚多之犯罪，並實際入監服刑3年近4年，仍未生警惕，又再犯本件重罪，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
　　2.被告賴明源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聲字第2726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3月確定，於107年5月8日入監服刑後，於109年1月20日假釋出監，於109年10月10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矯正簡表存卷可考，本案又再犯與前案罪質相同之毒品犯罪，且情節從自己施用提升至轉讓及販賣之程度，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
　　3.被告陳嘉修前因數起販賣第三級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確定，於104年9月21日入監服刑後，於108年3月18日假釋出監，於110年3月1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矯正簡表存卷可考，本案又再犯罪質相同之毒品相關犯罪，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
　　4.綜上，被告許瀚升、賴明源、陳嘉修3人，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且均有刑罰適應力薄弱之情事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除本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再行加重者外，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許瀚升、賴明源、陳嘉修3人加重其刑。
（七）就上揭販賣、轉讓毒品部分，被告許瀚升、賴明源、盧彥雄、陳嘉修4人，均業於偵查中自白，如於歷次審判中亦自白，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八）本案均無依被告供述查獲之毒品來源之情事，附此敘明。
（九）沒收：
　　1.被告許瀚升：自被告許瀚升扣案之販賣所餘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6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為販毒所用及預備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販賣、轉讓所餘甲基安非他命1包，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扣案之分裝夾鏈袋1盒、手機2支，為其販毒所用或預備之工具，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販毒所得共1萬7000元，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搜索時扣押現金3500元可供追徵之用）。
　　2.被告賴明源：自被告賴明源扣案之手機2支、電子磅秤2個等物，為販毒所用之工具，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未扣案之販毒所得3000元，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被告廖庭緯：被告廖庭緯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11包，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扣案之毒品咖啡包130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純質淨重共約22.51公克）、愷他命1包（驗前淨重0.9387公克），加總之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已達5公克以上，因而均為禁止持有之違禁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電線剪、手電筒各1支，為其所有，並為供其為竊盜犯行時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未扣案之自家樂福竊得之贓物，如於審判中未返還被害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搜索時扣押現金1800元可供追徵之用）。
九、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洪佳業
附表一：被告許瀚升販賣及轉讓毒品一覽表
		編號

		購毒者

		販毒時間

		販毒地點

		販毒標的

		價金

		證據

		備註



		1

		李志鵬

		112年11月19日下午3時0分許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4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80頁）
2.證人李志鵬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225頁至第227頁、卷四第166頁）
3.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51至第253頁）
4.被告許瀚升與李志鵬於112年11月19日之FACETIME通訊軟體語音對話紀錄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57頁）

		




		2

		林群閔

		112年11月25日凌晨6時9分許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前

		甲基安非他命1包

		5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2頁、卷四第180頁）
2.證人即買家林群閔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74頁、卷四第160頁）
3.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89頁至第193頁）

		




		3

		林群閔

		112年12月4日凌晨0時39分許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5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2頁、卷四第180頁）
2.證人即買家林群閔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74頁、卷四第160頁）
3.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95頁至第199頁）

		




		4

		賴明源

		112年12月8日上午10時45分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前

		甲基安非他命1包

		3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9頁）
2.證人賴明源於警詢及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1頁）

		




		5

		盧彥雄





		112年12月24日凌晨3時8分許（盧彥雄進屋向被告許瀚升拿取甲基安非他命1包，盧彥雄走出門外後復交付予簡培恩）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無償轉讓

		1.被告許瀚升於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80頁）
2.證人即被告盧彥雄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二第349頁至第350頁、卷四第210頁）
3.證人簡培恩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0頁、第146頁）
4.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377頁至第397頁）

		報告意旨雖認被告許瀚升以4000元販賣，惟證人盧彥雄、簡培恩均證稱未約定價金等語，故僅起訴轉讓毒品，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6

		賴明源

		113年1月7日凌晨2時許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被告賴明源居所前

		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30包

		3000元（尚賒欠）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9頁、卷四第180頁）
2.證人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9頁、卷四第219頁）
3.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7頁）：自被告許瀚升扣案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

		








 
附表二：被告賴明源無償轉讓毒品予邱柏諭一覽表
		編號

		轉讓時間

		轉讓地點

		轉讓標的

		證據

		備註



		1

		112年12月26日下午3時48分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被告賴明源居所內

		海洛因香菸2支

		1.被告賴明源於警詢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3頁）
2.證人邱柏諭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81頁、卷四第153頁）
3.Line通訊軟體訊息照片（偵5508號卷卷三第427頁至第429頁）

		報告意旨雖認被告賴明源以1000元販賣等語，惟價金之約定除證人邱柏諭單一證訴外查無佐證，訊息中邱柏諭亦曾傳送自己「口袋空空」之貼圖予被告賴明源，故僅起訴轉讓毒品，販賣毒品部分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2

		113年1月6日晚間10時0分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被告賴明源居所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1.被告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3頁、卷四第218頁）
2.證人邱柏諭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81頁、卷四第153頁）
3.Line通訊軟體訊息照片（偵5508號卷卷三第429頁）

		同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14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彥雄







            陳嘉修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508號、第13807號、第15035號、第24612號、第24632號、113年度毒偵字第353號），被告盧彥雄、陳嘉修分別就所犯轉讓禁藥（起訴書犯罪事實三）、轉讓偽藥（起訴書犯罪事實四）犯行自白犯罪，本院認為上開部分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原案號：113年度訴字第921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一、盧彥雄犯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肆月。扣案如附表甲編號2、附表乙編號3之物，均沒收。

二、陳嘉修犯轉讓偽藥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證據補充被告盧彥雄、陳嘉修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見本院訴字921號卷一第367頁）外，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之第三級毒品，並經衛生福利部公告為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3條之第三級管制藥品，而第三級管制藥品之製造或輸入，依藥事法第39條之規定，應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申請查驗登記，並經核領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並為醫藥上使用，倘涉未經核准擅自輸入者，適用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屬禁藥，若涉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依藥事法第20條第1款之規定，應屬偽藥。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迄今僅核准藥品公司輸入愷他命原料藥製藥使用，未曾核准個人輸入，且臨床醫療用之愷他命均為注射液形態。本案被告陳嘉修所轉讓之愷他命並非注射製劑，自非合法製造，復無從證明係自國外非法輸入之禁藥，應屬國內違法製造之偽藥。　　　　

㈡、行為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男子，同時該當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構成要件，應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轉讓禁藥罪論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089號刑事大法庭裁定參照）。本案被告盧彥雄所犯轉讓第二級毒品兼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並無證據證明轉讓之數量淨重達10公克以上，係同時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應依法規競合，僅從重論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

㈢、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同有處罰轉讓愷他命之規定。故行為人明知為偽藥而轉讓予他人者，其轉讓行為同時該當於上開2罪，屬法條競合，應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處斷（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0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陳嘉修所犯轉讓第三級毒品兼偽藥愷他命之行為，並無證據證明轉讓之數量淨重達20公克以上，係同時構成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轉讓第三級毒品罪，應依法規競合，僅從重論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　　

㈣、核被告盧彥雄就犯罪事實三部分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被告陳嘉修就犯罪事實四部分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又藥事法並無就持有禁藥、偽藥行為科以刑罰，並無轉讓高度行為吸收持有低度行為之問題。　

㈤、檢察官於起訴書已指明：被告陳嘉修前因數起販賣第三級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確定，於104年9月21日入監服刑後，於108年3月18日假釋出監，於110年3月1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核與檢察官所提出之被告之刑案查註紀錄表（見113偵15035卷第7至9頁）相符，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本院認被告前揭犯行，與本案犯行，均同為毒品犯罪，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況，認加重最低本刑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㈥、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刑事大法庭裁定參照）。又行為人轉讓同屬偽藥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既同該當於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之構成要件，應擇較重之轉讓偽藥罪論處，依同一法理，倘有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之情形，亦應採相同見解，始為適法。查被告盧彥雄、陳嘉修分別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對所犯轉讓禁藥罪、轉讓偽藥罪均自白犯罪（見113偵5508卷四第210頁、113偵15035卷第110頁、本院113訴921卷一第367頁），爰均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並就被告陳嘉修部分與前揭累犯加重規定，依法先加後減之。　　

㈦、爰審酌⒈被告盧彥雄、陳嘉修2人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係國家嚴厲查緝之毒品，不得任意持有、轉讓，且毒品具有高度之成癮性及濫用性，對身體健康有嚴重危害，竟仍轉讓毒品予他人，助長毒品氾濫，所為應予非難。⒉被告2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⒊被告盧彥雄於本案行為前，有搶奪、竊盜、傷害等前科紀錄素行（見被告盧彥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訴921卷一第57至66頁）；被告陳嘉修除前揭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外，另有詐欺、竊盜及同質性之毒品犯罪前科紀錄之素行（見被告陳嘉修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訴921卷一第87至94頁）。⒋被告2人於警詢時所供述之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113偵55058卷二第341頁、113偵15035卷第25頁），分別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沒收部分：

㈠、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如附表甲編號2之夾鏈袋1包、附表乙編號3之電子磅秤1台，被告盧彥雄自承有於本案分裝時使用（見本院訴921卷一第376至377頁），為轉讓禁藥罪犯罪所用之物，應依上揭規定於被告盧彥雄罪行項下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扣案物，或非屬本案起訴範圍，或依被告2人供述均無法認定與本案轉讓禁藥、轉讓偽藥犯行有關（見本院訴921卷一第376至377頁），自不另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 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洪佳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永豐、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徐煥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顏伶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被告盧彥雄於臺中市○里區○○○街00巷00號2樓之扣案物】：

編號 扣案物名稱 備　　　　註 1 玻璃球1支  施用毒品所用，與本案無關 　2 夾鏈袋1包 用於分裝甲基安非他命，於本案有使用 3 手機1支 與本案無關　　　  4 海洛因1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 所涉施用、持有第一、二級毒品部分，另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毒偵字第533號案件偵查中，扣案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與本案無關 5 毒品咖啡包3包 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非本案起訴範圍，與本案無關 

 

附表乙【被告盧彥雄於臺中市○里區○○○街00巷00號地下1樓之扣案物】：

編號 扣案物名稱 備　　　　註 1 毒咖啡包3包 施用所剩餘，與本案無關 　2 海洛因香菸1支 施用所剩餘，與本案無關 3 電子磅秤1台 有使用在本案 4 手銬1副 與本案無關 5 腳銬1副 與本案無關 6 游永池等人之存摺4本、金融卡3張、自然人憑證4張、身分證5張、健保卡4張、戶口名簿1張 與本案無關 7 義峰科技有限公司之公司資料1份 與本案無關 8 商業本票簿1本　 與本案無關 

 

附表丙【被告陳嘉修之扣案物】：

編號 扣案物名稱 備　　　　註 1 Iphone 13 pro手機1支 與本案無關 　2 愷他命1罐 非本案起訴範圍，與本案無關 3 k盤1個 與本案無關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508號

113年度偵字第13807號

　　　　　　　　　　　　　　　　　　113年度偵字第15035號

　　　　　　　　　　　　　　　　　　113年度偵字第24612號

　　　　　　　　　　　　　　　　　　113年度偵字第24632號

　　　　　　　　　　　　　　　　　　113年度毒偵字第353號

　　被　　　告　許瀚升　男　3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何彥騏律師　　被　　　告　盧彥雄　男　4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賴明源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臺中市○○區○○○路000號（臺中○○○○○○○○○）　　　　　　　　　　　　居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嘉修　男　3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庭緯　男　39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雲林縣○○鄉○○村○○000號

　　　　　　　　　　　　居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瀚升販賣、轉讓毒品：許瀚升先後4次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李志鵬、林群閔、賴明源等3人得手（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4號所示，共4次）。許瀚升另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無償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1包（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10公克）予盧彥雄得手（詳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許瀚升另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販賣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30包予賴明源得手（詳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經警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於民國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7分許至下午1時20分許搜索許瀚升，扣得販賣所餘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6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純質淨重共約0.99公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前淨重2.3216公克）、愷他命2包（驗前淨重0.6592公克，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愷他命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分裝夾鏈袋1盒、手機2支等物。

二、賴明源販賣、轉讓毒品：

（一）緣簡順益（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原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判刑確定）在網路上公開販售甲基安非他命，警方從事網路巡邏發現後，乃與其磋商假意購買甲基安他命，簡順益乃與佯裝毒品買家之員警於112年12月11日下午4時8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樂府飯店」807號房內見面，員警並將購毒價金新臺幣（下同）3000元交予簡順益。簡順益先於同日下午2時8分許起，聯絡毒品上游即Line通訊軟體暱稱「賴○奎」之賴明源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賴明源乃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2年12月11日下午5時2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樂府飯店」前其駕駛之小客車內，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包予簡順益，並當場收取3000元價金。嗣簡順益於同日下午5時5分許，在上開旅館房間內，將自賴明源購得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交予喬裝買家之員警後當場經警逮捕，扣得甲基安非他命1包（毛重0.54公克，驗前淨重0.3255公克）等物。

（二）賴明源基於轉讓第一級毒品之犯意，無償轉讓海洛因予邱柏諭得手（詳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5公克）。賴明源另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無償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予邱柏諭得手（詳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10公克）。經警於113年1月8日下午2時0分至4時0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賴明源，扣得海洛因2包（毛重共1.60公克）、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前淨重0.9490公克）、毒品咖啡包30包（毒品報告尚未完成，如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達5公克以上，將另行起訴持有毒品罪，毒品咖啡包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手機2支、電子磅秤2個等物（賴明源所涉施用、持有第一、二級毒品罪嫌，另以113年度毒偵字第1234號案件偵查中，並已聲請觀察勒戒，非本案起訴範圍）。

三、盧彥雄轉讓毒品：盧彥雄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於112年12月24日凌晨3時8分許，進入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許瀚升住處內，向許瀚升拿取甲基安非他命1包後，走出許瀚升住處外，隨即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在門口將該包甲基安非他命無償轉讓予簡培恩得手（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10公克）。經警於113年1月8日下午1時22分許至2時5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盧彥雄，扣得海洛因1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所涉施用、持有第一、二級毒品部分，另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毒偵字第533號案件偵查中，扣案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部分，非本案起訴範圍）、毒品咖啡包3包（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非本案起訴範圍）、手機1支等物。

四、陳嘉修轉讓毒品：陳嘉修於112年10月27日凌晨4時許，在臺中市○里區○○路0000號「7-11便利商店光興門市」旁尤弘昱駕駛之小客車內，基於轉讓偽藥之犯意，無償轉讓1盒含愷他命之香菸（淨重未達加重其刑之標準20公克）予尤弘昱得手。經警於113年3月7日上午11時23分許至46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陳嘉修，扣得愷他命1罐（驗前淨重0.4740公克，非本案起訴範圍）、手機1支等物。

五、廖庭緯持有毒品：廖庭緯自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3分許為警拘提前某日起，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自臺灣南部購入並繼續持有甲基安非他命11包（驗前純質淨重共約186.80公克）、毒品咖啡包130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純質淨重共約22.51公克）、愷他命1包（驗前淨重0.9387公克）等物。經警於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3分許，持本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拘獲廖庭緯，並於同日中午12時57分許至下午1時20分許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其身上及包包，扣得上揭毒品、及磅秤1臺、手機3支、海洛因2包（毛重1.22公克，持有海洛因部分應為施用第一級毒品部分吸收，非本案起訴範圍，所涉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罪嫌，另以113年度毒偵字第352號案件偵辦中，並另行聲請觀察勒戒）。

六、許瀚升施用毒品（113年度毒偵字第353號卷）：許瀚升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執行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2年2月17日執行完畢釋放。詎仍未能戒除毒癮，於釋放3年內之113年1月8日上午9時許，在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屋內，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以玻璃球燒烤甲基安非他命後吸入毒煙之方式，施用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其因上開「一」所示販毒案件，於113年1月8日中午12時53分許為警拘提，依本檢察官核發之鑑定許可書並得其同意，於113年1月8日下午4時0分許採尿送驗後，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

七、廖庭緯竊盜（113年度偵字第13807、24612號卷）：廖庭緯先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為下列竊盜犯行：

（一）廖庭緯於112年10月21日凌晨2時22分許，進入臺中市○○區○○路0段000○00號「家樂福青海店」內，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先徒手竊取流行背包1個、FILA男用涼感圓領短袖上衣1件、3GUN男用短袖圓領涼爽內衣1件、愛之味寒天檸檬飲1瓶、義美牛奶法蘭酥1盒，復以尖銳足供兇器使用之剪刀剪斷貨架上鞋盒內皮製涼鞋1雙之吊牌及防盜磁扣後，將該雙拖鞋穿在腳上，而將原先所穿之舊鞋及剪斷之吊牌、防盜磁扣放入鞋盒後放回架上，於同日凌晨3時33分許，未結帳即攜帶上揭商品離開現場（竊盜之商品價格共2275元）。

（二）廖庭緯於112年10月27日上午8時54分許，與另名姓名不詳男子，共同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一同進入上揭「家樂福青海店」內。同行男子先竊取黑色彈性透氣休閒直筒長褲1件放入側背包內；廖庭緯及同行男子復輪流使用同一把尖銳足供兇器使用之剪刀，剪斷NIKE運動鞋2雙之吊牌及防盜磁扣後，各自竊取竊取1雙NIKE運動鞋（共竊取2雙）而分別將其穿在自己腳上，廖庭緯復將原先所穿舊鞋放入鞋盒後放回架上；廖庭緯復竊取國光全合成車用機油2瓶而放入背包內，其後2人於同日上午9時30分許，未結帳即共同攜帶上揭商品離開現場（竊盜之商品價格共5905元）。嗣因廖庭緯先後2次留在鞋盒內之舊鞋表面，均驗出廖庭緯之DNA，乃經警查悉上情。

（三）廖庭緯於113年4月24日凌晨4時15分許，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攜帶手電筒1支、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金屬製電線剪1支，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號「惠宇青山清建案工地」地下2樓，以電線剪剪斷工地專案經理賴肇熙所管領之電纜線後，將之綑起且用膠帶黏貼固定，於同日凌晨4時29分許，將其搬運至一旁牆壁旁而竊盜得手（竊盜之電纜線價值約8000元）。然因其聽聞保全巡邏之聲音，乃拋下竊得之電纜線1綑後躲藏。經保全於同日凌晨4時35分許巡邏時發現地上有竊賊掉落之電線剪，研判竊賊仍在工地現場，乃報警後與警察一同搜尋，經警於同日上午7時30分許查獲廖庭緯，於其身上扣得手電筒1支，並扣得其遺留在竊盜現場之電纜線1綑（已發還賴肇熙）、電線剪1支，因而破獲。

八、毒品部分，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第二分局報告偵辦；竊盜部分，案經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委由安全課警衛長張稚榆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案經賴肇熙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犯罪事實欄「一」部分，經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各該毒品買家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證述明確（詳如附表一「證據」欄所示），並有附表一「證據」欄所示之監視器翻拍照片等物證可資佐證。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317頁至第321頁）、搜索現場蒐證照片及扣案物照片共17張（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123頁至第134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7頁至第198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9頁）存卷可考，復有扣案之販賣所餘毒品咖啡包6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分裝夾鏈袋1盒、手機2支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許瀚升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犯罪事實欄「二（一）」部分，經被告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1頁、卷四第218頁），購毒過程並經證人即買家簡順益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15頁、卷四第173頁至第174頁），且有被告賴明源與簡順益間Line通訊軟體訊息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35頁至第137頁）、簡順益上車購毒過程之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3頁至第39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6號簡順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刑事判決（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31頁至第240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41頁）存卷可考。證人簡順益雖證稱係被告廖庭緯交付毒品予伊等語，惟證人簡順益亦證稱當時有2人一起乘坐該小客車前來等情，核與被告賴明源供稱當時係被告廖庭緯開車載伊前去現場等情相符，考量上揭Line通訊軟體帳號為被告賴明源所用之帳號，尚無事證足認被告廖庭緯有參與本次販毒犯行，依卷內事證，應認係被告賴明源販賣、交付毒品予簡順益。至被告賴明源雖辯稱尚未收到價金云云，惟與證人簡順益所述不符，且自案發脈絡以觀，佯裝購毒之員警將3000元購毒價金在旅館房間內交付予簡順益後，簡順益隨即出門前往旅館前之自用小客車內向被告賴明源購得甲基安非他命1包，並隨即返回房間將該包毒品交付予佯裝購毒之警方並遭警逮捕，惟警方並未自簡順益身上扣得甫交付之3000元毒品價金，此觀簡順益警詢筆錄所述之扣案物自明，故由上揭案發脈絡以觀，簡順益應已將上揭3000元價金交付予被告賴明源。而就犯罪事實欄「二（二）」部分，亦經被告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附表二「證據」欄所示證人證述及訊息紀錄照片存卷可考，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99頁至第103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3頁）、扣案之海洛因2包、甲基安非他命1包、手機2支、電子磅秤2個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賴明源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三、犯罪事實欄「三」部分，經被告盧彥雄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大致坦承犯行（見偵5508號卷二第349頁至第350頁、卷四第210頁），並經證人簡培恩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0頁、第146頁），並有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377頁至第39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399頁至第403頁）存卷可考，復有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手機1支可資佐證，足認被告盧彥雄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四、犯罪事實欄「四」部分，經被告陳嘉修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見偵15035號卷第110頁），核與證人尤弘昱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見偵15035號卷第39頁至第40頁），並有尤弘昱與另名毒品上游「運功散」之通訊軟體訊息照片（見偵15035號卷第43頁至第45頁，上游「運功散」於當日凌晨3時50分許，傳訊要尤弘昱去「拿K」帶下來等語，尤弘昱隨即與被告陳嘉修碰面）、被告陳嘉修交付K菸過程之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15035號卷第81頁至第83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15035號卷第53頁至第57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15035號卷第113頁）存卷可考，並有扣案之愷他命1罐、手機1支可資佐證，足認被告陳嘉修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五、犯罪事實欄「五」部分，經被告廖庭緯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177頁、卷四第196頁），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255頁至第261頁）、扣案毒品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265頁至第28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15頁至第217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221頁)存卷可考，並有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11包、毒品咖啡包130包、愷他命1包、磅秤1臺可資佐證，足認被告廖庭緯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六、犯罪事實欄「六」部分，經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委託鑑驗尿液代號真實姓名對照表存卷可考，復有矯正簡表、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可資佐證（以上均見毒偵353號卷），足認被告許瀚升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七、犯罪事實欄「七（一）」、「七（二）」部分，被告廖庭緯未到案，惟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稚榆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並有竊盜過程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鑑定書（現場所留下之拖鞋、運動鞋表面，均驗出被告廖庭緯之DNA）、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證物採驗報告及蒐證照片14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存卷可考（以上均見偵13807號卷）。犯罪事實欄「七（三）」部分，經被告廖庭緯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人賴肇熙、證人即工地保全林榮亮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復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蒐證照片11張、監視器翻拍照片6張存卷可考（以上均見偵24612號卷），並有扣案之電線剪、手電筒各1個可資佐證，足認被告廖庭緯上揭犯嫌應堪認定。

八、適用之法條：

（一）核被告許瀚升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共4罪）、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1罪）、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1罪）、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1罪）等罪嫌。所涉7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二）核被告賴明源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第8條第1項之轉讓第一級毒品、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等罪嫌。所涉3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核被告盧彥雄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嫌。

（四）核被告陳嘉修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嫌。

（五）核被告廖庭緯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等罪嫌。其僅有1個持有毒品行為，所涉上揭2罪名，為想像競合，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而依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名處斷。被告廖庭緯另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嫌（共3罪）。所涉4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就犯罪事實欄「七（二）」部分，被告廖庭緯與另名姓名不詳男子，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六）累犯：

　　1.被告許瀚升前因多起詐欺、偽造文書、洗錢等案件，於106年1月16日起入監接續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2年2月、1年5月等3段刑期，於109年6月29日假釋出監後，於111年1月2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復因詐欺、洗錢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2000元確定，徒刑部分入服監刑後，於112年5月16日服刑期滿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矯正簡表存卷可考；其前案罪名雖與本案罪名不同，然前已犯下數量甚多之犯罪，並實際入監服刑3年近4年，仍未生警惕，又再犯本件重罪，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

　　2.被告賴明源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聲字第2726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3月確定，於107年5月8日入監服刑後，於109年1月20日假釋出監，於109年10月10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矯正簡表存卷可考，本案又再犯與前案罪質相同之毒品犯罪，且情節從自己施用提升至轉讓及販賣之程度，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

　　3.被告陳嘉修前因數起販賣第三級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確定，於104年9月21日入監服刑後，於108年3月18日假釋出監，於110年3月12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所餘刑期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矯正簡表存卷可考，本案又再犯罪質相同之毒品相關犯罪，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

　　4.綜上，被告許瀚升、賴明源、陳嘉修3人，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且均有刑罰適應力薄弱之情事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除本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再行加重者外，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許瀚升、賴明源、陳嘉修3人加重其刑。

（七）就上揭販賣、轉讓毒品部分，被告許瀚升、賴明源、盧彥雄、陳嘉修4人，均業於偵查中自白，如於歷次審判中亦自白，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八）本案均無依被告供述查獲之毒品來源之情事，附此敘明。

（九）沒收：

　　1.被告許瀚升：自被告許瀚升扣案之販賣所餘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6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為販毒所用及預備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販賣、轉讓所餘甲基安非他命1包，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扣案之分裝夾鏈袋1盒、手機2支，為其販毒所用或預備之工具，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販毒所得共1萬7000元，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搜索時扣押現金3500元可供追徵之用）。

　　2.被告賴明源：自被告賴明源扣案之手機2支、電子磅秤2個等物，為販毒所用之工具，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未扣案之販毒所得3000元，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被告廖庭緯：被告廖庭緯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11包，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扣案之毒品咖啡包130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純質淨重共約22.51公克）、愷他命1包（驗前淨重0.9387公克），加總之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已達5公克以上，因而均為禁止持有之違禁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電線剪、手電筒各1支，為其所有，並為供其為竊盜犯行時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未扣案之自家樂福竊得之贓物，如於審判中未返還被害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搜索時扣押現金1800元可供追徵之用）。

九、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洪佳業

附表一：被告許瀚升販賣及轉讓毒品一覽表

編號 購毒者 販毒時間 販毒地點 販毒標的 價金 證據 備註 1 李志鵬 112年11月19日下午3時0分許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4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80頁） 2.證人李志鵬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225頁至第227頁、卷四第166頁） 3.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51至第253頁） 4.被告許瀚升與李志鵬於112年11月19日之FACETIME通訊軟體語音對話紀錄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57頁）  2 林群閔 112年11月25日凌晨6時9分許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前 甲基安非他命1包 5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2頁、卷四第180頁） 2.證人即買家林群閔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74頁、卷四第160頁） 3.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89頁至第193頁）  3 林群閔 112年12月4日凌晨0時39分許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5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2頁、卷四第180頁） 2.證人即買家林群閔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74頁、卷四第160頁） 3.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95頁至第199頁）  4 賴明源 112年12月8日上午10時45分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前 甲基安非他命1包 3000元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9頁） 2.證人賴明源於警詢及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1頁）  5 盧彥雄   112年12月24日凌晨3時8分許（盧彥雄進屋向被告許瀚升拿取甲基安非他命1包，盧彥雄走出門外後復交付予簡培恩） 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弄00號被告許瀚升住處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無償轉讓 1.被告許瀚升於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80頁） 2.證人即被告盧彥雄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二第349頁至第350頁、卷四第210頁） 3.證人簡培恩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四第10頁、第146頁） 4.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5508號卷卷二第377頁至第397頁） 報告意旨雖認被告許瀚升以4000元販賣，惟證人盧彥雄、簡培恩均證稱未約定價金等語，故僅起訴轉讓毒品，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6 賴明源 113年1月7日凌晨2時許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被告賴明源居所前 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30包 3000元（尚賒欠） 1.被告許瀚升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一第299頁、卷四第180頁） 2.證人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19頁、卷四第219頁） 3.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見偵24632號卷卷四第197頁）：自被告許瀚升扣案之Peko包裝毒品咖啡包，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  

 

附表二：被告賴明源無償轉讓毒品予邱柏諭一覽表

編號 轉讓時間 轉讓地點 轉讓標的 證據 備註 1 112年12月26日下午3時48分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被告賴明源居所內 海洛因香菸2支 1.被告賴明源於警詢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3頁） 2.證人邱柏諭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81頁、卷四第153頁） 3.Line通訊軟體訊息照片（偵5508號卷卷三第427頁至第429頁） 報告意旨雖認被告賴明源以1000元販賣等語，惟價金之約定除證人邱柏諭單一證訴外查無佐證，訊息中邱柏諭亦曾傳送自己「口袋空空」之貼圖予被告賴明源，故僅起訴轉讓毒品，販賣毒品部分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2 113年1月6日晚間10時0分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被告賴明源居所內 甲基安非他命1包 1.被告賴明源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自白（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23頁、卷四第218頁） 2.證人邱柏諭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見偵5508號卷卷三第381頁、卷四第153頁） 3.Line通訊軟體訊息照片（偵5508號卷卷三第429頁） 同上 

 

 

　　　　　　　　　　　　　　　　　　

 



